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營簡字第475號

原      告  蔡建彬 

訴訟代理人  黃瓈瑩律師

被      告  李文禮（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采錄（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現應受送達處所不

明）

0000000000000000

           王李蟬（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惠珍（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葉李惠美（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紀桂玉（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惠娟（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頴敏（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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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李穎川（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淑貞（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侯李寶鳳（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則汶（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則欣（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淑鈴（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龍福（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寧李秀美（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佩蓉（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賴李春連（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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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蘭（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文慶（即李檨之繼承人、李奇昌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珮婷（即李檨之繼承人、李奇昌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政憲（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明峻（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秀娟（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信男（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黃麗雲（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大偉（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大明（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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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麟（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李金枝（即李檨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即李檨之繼承人）之遺產管

理人

0000000000000000

           李俊男（即李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姿妤（即李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楊令會（即李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華新（即李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華民（即李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麗卿（即李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郁芬（即李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振荃（即李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清川（即李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清文（即李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璽雄（即李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璽傑（即李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瓊華（即李潭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

0000000000000000

           呂謝芙蓉（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呂榮杰（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呂麗妃（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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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呂麗捐（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呂翠蘭（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呂舜（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呂江河（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秀葉（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卉茗（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品約（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品涵（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松根（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夏呂百合（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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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呂月綢（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見生（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家慧（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曉雯（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文賜（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文偉（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許秀華（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曜成（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彗禎（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維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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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李惠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惠琪（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潘王麗珠（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文沂（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來興（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俊景（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來順（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洪瀛祿（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洪瀛壽（即李畜之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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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王秋雲（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柏鋒（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柏德（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淑華（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悅韶（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有淳（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吳雪花（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維良（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維新（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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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柏森（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寶秀（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麗燕（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正雄（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秋美（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周金指（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孫浩剛（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孫浩哲（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周素珍（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金窓（即李畜之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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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林瑞華（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瑞興（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美汶（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福來（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劉林春鳳（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許林春花（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王金葉（即李畜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一人                       

特別代理人  沛笙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阮丞輝 

訴訟代理人  黃彩柔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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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添寶所有坐落臺南

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

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被告ｒ○○等23人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檨所有

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

之2，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應就被繼承人李檨所遺坐

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

2，為吳莊望辦理繼承登記及遺產管理人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4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潭所有坐落臺南市○

○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

承登記。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應就李達所有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遺產管

理人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金山所有臺南市○○

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

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水波所有臺南市○○

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

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8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書通所有臺南市○○

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

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9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

記。

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63.99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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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土地，分割由原告甲Ｂ○、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共同取得，

並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5.75平方公尺

土地，分割由原告甲Ｂ○、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共同取得，並

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應提出及補償被告之金額如附表五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分割共有物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原告以其他共有人

全體為被告，當事人始適格。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

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該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

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

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

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

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

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

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

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

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第1、2項及

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

之全部或一部。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

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前段、

第2項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坐落臺

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下分稱259地號

土地、262地號土地，合稱系爭2筆土地），該訴訟標的對於

系爭2筆土地之共有人必須合一確定，經查：

㈠原共有人李添寶之繼承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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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共有人李添寶已於原告起訴前之民國82年4月23日死亡，

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李添寶之起訴，追加李添寶

之繼承人即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人為被告。嗣查得被告紀

淑惠並非李添寶之配偶，非為其繼承人，原告於被告紀淑惠

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1月28日具狀撤回對紀淑惠之起訴，

並追加及變更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

承人李添寶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

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

112年12月28日民事補正一等狀、李添寶之繼承系統表、除

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與上開規定相

符，應予准許。

 ㈡原共有人李檨之繼承人部分：

⒈原共有人李檨於51年1月12日死亡，原告起訴時以附表三編

號2所示被告為李檨之繼承人，嗣經調閱李檨全體繼承人戶

籍資料後，查得被告丁○○已經訴外人林山中收養，原告於

被告丁○○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2月28日具狀撤回對丁○

○之起訴。又李檨之繼承人李龍河於起訴前之100年9月26日

死亡，其繼承人除被告甲丙○、辛○○外，尚有甲庚○、甲

辛○，原告乃於112年11月29日具狀追加甲庚○、甲辛○為

被告，嗣再查得辛○○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稱

高少家法院）聲請拋棄繼承，經高少家法院112年1月10日高

少家宗家司家111年度司繼字第6427號公告准予備查，是辛

○○非李龍河之繼承人，原告於辛○○為言詞辯論前之113

年8月7日具狀撤回對辛○○之起訴，有原告112年12月28日

民事補正一等狀、112年11月29日民事補正二及準備書二等

狀、113年8月7日民事補正狀、李檨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

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高少家法院112年1月10日高少家

宗家司家111年度司繼字第6427號公告在卷可稽，經核均無

不合，均應予准許。

⒉又李檨之繼承人被告壬○○於起訴後之112年10月24日死

亡，其繼承人為為其子女己○○、戊○○、庚○○（下稱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4



○○等3人），原告於112年11月29日具狀聲明由己○○等3

人承受訴訟，嗣經查得己○○等3人及己○○之子女即訴外

人李文彬、李文豪已向本院聲請拋棄繼承，經本院113年1月

2日南院揚家秀112年度司繼字第4617號公告准予備查在案，

惟尚有戊○○之子女甲○○、乙○○未聲請拋棄繼承，原告

遂於113年2月23日具狀撤回對己○○等3人之起訴，並以113

年3月27日具狀聲明由甲○○、乙○○承受訴訟，有原告112

年11月29日民事承受訴訟狀、113年2月23日民事補正狀、11

3年3月27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壬○○之繼承系統表、除

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並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本院112年度司繼字第4617號聲請卷宗核閱無訛，是壬○

○部分之訴訟自應由被告甲○○、乙○○承受續行。

⒊再李檨之長女吳李茅於5年3月15日死亡，其繼承人除ｃ○

○、ａ○○外，尚有ｂ○○、吳莊望，原告於112年12月15

日具狀追加ｂ○○為被告，另吳莊望於96年7月22日死亡，

而吳莊望之繼承人有無不明，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258號

民事裁定選任林瑞成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原告於113年6月

28日具狀追加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為被告，並

於113年8月7日具狀變更聲明為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被告ｒ○

○等23人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檨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

0分之2，辦理繼承登記；被告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

理人應就李檨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遺

產管理人登記，有原告112年12月7日民事補正四及聲請調查

證據狀、112年12月15日準備書二狀、113年6月28日民事準

備書三狀、113年8月7日民事補正狀、吳李茅之繼承系統

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113年度司繼字

第258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

符，均應予准許。

㈢李潭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潭已於原告起訴前之60年9月10日死亡，原告起

訴時以附表三編號3所示被告為李潭之繼承人，惟李潭之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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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長男李源於48年8月13日死亡，由其子女甲戊○、李俊

強代位繼承，而李俊強於99年4月5日死亡，繼承人為其配偶

丙○○、子女癸○○、甲壬○，然丙○○、癸○○均已向高

少家法院聲請拋棄繼承，經高少家法院以99年度司繼字第13

20號准予備查在案，原告於丙○○、癸○○為言詞辯論前之

113年4月25日具狀撤回對丙○○、癸○○之起訴，並變更聲

明為附表二編號4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潭所有系爭2筆

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3年4月2

5日民事撤回部分起訴狀、高少家法院112年3月14日高少家

宗家司雄99司繼第1320號函、李潭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

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

許。

㈣李金山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金山已於原告起訴前之32年12月1日死亡，原告

乃於112年9月19日具狀撤回對李金山之起訴，追加其繼承人

即附表三編號1、5、6之人為被告，嗣再查得李金山之繼承

人尚有宙○○○、ｌ○○、Ｐ○○、Ｑ○○、ｍ○○、甲

Ｃ、ｅ○○、Ｗ○○、ｇ○○、Ｅ○○、Ｆ○○、Ｃ○○、

亥○○○、ｄ○○、Ｙ○○、甲丑○、ｐ○○（下稱宙○○

○等17人），且紀淑惠並非李金山之繼承人，原告於紀淑惠

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2月15日具狀撤回對紀淑惠之起訴，

追加宙○○○等17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6

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金山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

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9月19日民事準備

書一狀、112年12月15日民事補正五狀、112年12月15日準備

書二狀、李金山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

謄本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㈤李水波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水波已於起訴前之78年12月30日死亡，原告於11

2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李水波之起訴，追加李水波之繼承人

即如附表三編號5之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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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水波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

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

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李水波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

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㈥李書通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書通已於起訴前之91年5月12日死亡，原告於112

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被告李書通之起訴，追加李書通之繼

承人即如附表三編號6之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

編號8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書通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

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

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李書通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

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亦應予

准許。

㈦李畜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畜已於起訴前之45年1月9日死亡，原告起訴時以

附表三編號7所示被告為李畜之繼承人，並聲明請求附表三

編號7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

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嗣經調閱李畜全體繼承人之

戶籍資料後，查得其繼承人尚有甲子○、甲癸○、甲寅○、

甲卯○、甲辰○，原告遂於112年12月4日具狀追加渠等為被

告，並變更聲明為附表二編號9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

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有原

告112年12月4日民事補正三狀、112年12月4日民事追加被告

等狀、李畜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

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二、本件除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新穎公司）曾於113年8

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有到場辯論外，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或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均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貳、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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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均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

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兩造間就系爭2筆土地均無不分割之

約定，而依系爭2筆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

事，惟兩造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

段、第824條第5項之規定，訴請分割系爭2筆土地。又系爭2

筆土地面積僅分別為163.99、15.75平方公尺，然共有人眾

多，如以原物分割，將使各共有人分得面積過小，難以利

用，有礙土地經濟上利用價值，而考量被告新穎公司係與系

爭土地相鄰之同段260、26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故將系爭2

筆土地均分歸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取得，並均按附表四所示

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較能兼顧土地完整性，並充分發揮

土地經濟效用。又上開分割方案因除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分

配取得土地外，其餘被告均未受土地分配，且係由被告新穎

公司分得其餘被告應有部分，故由被告新穎公司就259地號

土地、262地號土地分別以最近交易市價每平方公尺新臺幣

（下同）361.4元、16,815元，計算補償金給被告等語。並

聲明：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至12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新穎公司陳稱：同意與原告維持共有，同意原告主張之

分割方案等語。

㈡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為為原告與被告新穎公司、原共有

人李添寶、李檨、李潭、李達、李金山、李水波、李書通、

李畜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共有人李添

寶、李檨、李潭、李金山、李水波、李書通、李畜均已死

亡，繼承人分別如附表二編號2、3、4、6、7、8、9等人，

均尚未就其等被繼承人所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另被告

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

產管理人（王耀星律師經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2171號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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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選任為李達之遺產管理人）亦尚未就李檨、李達之系爭

2筆土地應有部分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等情，有原告提出之

系爭2筆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各被繼承人之

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各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為證，且

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繼承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

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乃直

接對共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為，故共有不

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

人，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而於該繼承

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

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

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

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經查，系爭2筆土地

之共有人李添寶、李檨、李潭、李達、李金山、李水波、李

書通、李畜之死亡時間及繼承情形，詳如上述，而其等之繼

承人均尚未辦理繼承登記，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是

原告分別請求其等之繼承人應就其等所遺之系爭2筆土地如

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各自辦理繼承登記，自均屬有據，應

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2、4、6、7、8、9項所示。

㈢又遺產管理人就其所管理之土地申請遺產管理人登記時，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提出親屬會議選定或經法院選任之證明

文件，為土地登記規則第122條所明定。經查：

⒈登記共有人李達死亡後無繼承人，業經本院選任王耀星律師

為李達之遺產管理人，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2

171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為憑，自堪認定。

⒉又原共有人李檨之繼承人吳莊望於繼承取得公同共有權後之

96年7月22日死亡，但其繼承人有無不明，已經本院113年度

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選任林瑞成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

亦有本院113年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在卷可

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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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是原告聲明上開遺產管理人應辦理繼承登記及遺產管理人登

記，亦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第5項所

示。

㈣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

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

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

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

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

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

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

條第2項第1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系爭2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兩造就系爭2筆土地並

未有不分割之約定，而原告起訴前無法與全部共有人達成協

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為憑，且

原告起訴前無法與全部共有人達成協議，經本院通知全體共

有人開庭多次，大部分被告均未到庭，就分割方法亦仍無法

達成一致之協議，則原告請求分割系爭2筆土地，自屬有

據，應予准許。

⒉又259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用地，屬道路用地，地形略呈長

方形，目前鋪設柏油作為道路使用；262地號土地為都市計

畫用地，屬第三種住宅區，地形呈狹長狀，相鄰之同段25

4、363地號土地為道路，同段254地號土地北側有排水溝，2

62地號土地則為排水溝北側之空地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地政

事務所人員及原告至現場履勘查明，有本院113年2月26日勘

驗筆錄、現場照片、空照圖及地籍圖騰本在卷可佐，自屬事

實。另與系爭2筆土地相鄰之同段260、261地號土地，被告

新穎公司為共有人，亦有原告提出之260、261地號土地買賣

契約書在卷可憑。本院審酌系爭2筆土地地形均屬狹長，面

積分別僅163.99、15.75平方公尺，且共有人數眾多，若原

物分割予各共有人，每人分得土地面積將過小形同畸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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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利用，而原告所提出之分割方法係將系爭2筆土地均分

歸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共同取得，並均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

分比例維持共有，其餘未分配土地之被告則由被告新穎公司

以價金補償，該分割方法使土地所有權較單純化，便於土地

將來之使用及利用，且有利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與其等原有

土地之合併利用，發揮土地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該分割方案

已經被告新穎公司到庭表示同意，其餘被告亦均未提出其他

反對意見，可見上開分割方案亦符合其意願，是本院斟酌上

情，兼衡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意願、利害關係、分割後土

地經濟效用等各項因素，認原告所主張上開分割方法，應屬

公平合理，爰判決如主文第10、11項所示。　

⒊再上開分割方法，因如附表二所示編號2至9所示被告並未受

實物分配，而原告維持應有部分1000分之1，惟被告新穎公

司就259地號土地多增加分配131.19平方公尺土地，就262地

號土地多增加分配12.6平方公尺土地之情形，自應由被告新

穎公司以金錢補償其餘全體被告。而有關補償標準，原告主

張分別以259地號土地、262地號土地最近交易市價即每平方

公尺361.4元、16,815元為計算，爰考量原告係於112年4月

以2萬元購買原共有人梁喬安就25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40分之

4、同段26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分之1，以218萬元購買262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40分之4、同段261地號土地，有原告提出

之買賣契約書在卷可考，換算市價259地號土地為每平方公

尺361.4元、262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16,815元，而原告上開

計算方式已經到庭之被告新穎公司表示同意，且上開補償標

準前經送達其餘被告，亦未據被告提出反對意見，是以上開

金額計算補償金額，應屬可採，依此標準據以計算，被告新

穎公司應補償各被告之金額如附表五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

12項所示。

㈤又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

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

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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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

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

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關於抵

押權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條之1第

2項但書各款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

為任何聲明，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

於判決理由中說明已足。經查，系爭2筆土地均於112年6月2

0日由被告新穎公司為債務人，均設定2400萬元之最高限額

抵押權予債權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有系爭2筆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在卷可稽，是其就系爭2筆土地為有利害關係，經

本院為告知訴訟後，受告知訴訟人並未聲請參加訴訟，核屬

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之情形，揆諸上揭規定，

受告知訴訟人對於系爭土地之上開抵押權，應移存於被告新

穎公司分得部分，附此敘明。　

四、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

文。本件雖准依原告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土地，然分割方法係

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為可採，

兩造均同受其利，若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

平，爰依前揭規定，就訴訟費用命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負

擔訴訟費用之比例負擔，始為公平合理，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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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吳昕儒

附表一：

附表二：

編號     土                地      面      積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163.99平方公尺

 2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15.75平方公尺

編

號

 姓    名 附表一編號1土

地共有人及應

有 部 分 比 例

（A）

附表一編號2土

地共有人及應有

部分比例（B）

應負擔訴訟費

用之比例

備註

 1 原告甲Ｂ○ 1000分之1 1000分之1 1000分之1

 2 被告Ｖ○○、

甲丁○、黃○

○、ｕ○○、

丑○○○、甲

酉○、ｖ○○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 共 有

人 李 添

寶

 3 被告ｒ○○、

ｑ○○、甲甲

○ 、 酉 ○ ○

○、甲庚○、

甲辛○、甲丙

○、ｓ○○、

寅○○○、Ｚ

○○、子○○

○、Ｘ○○、

甲○○、乙○

○、ｃ○○、

ｂ○○、ａ○

○、甲己○、

地○○○、Ｓ

○ ○ 、 Ｒ ○

○、ｊ○○、

戌○○○（簡

稱ｒ○○等23

人）、林瑞成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連帶負擔）

原 共 有

人李檨

01

02

03

04

05

23



律師即吳莊望

之遺產管理人

 4 被告甲戊○、

甲壬○、宇○

○ ○ 、 ｙ ○

○、ｘ○○、

ｋ○○、甲宙

○、甲玄○、

甲黃○、甲Ａ

○、Ｌ○○、

Ｋ○○、Ｍ○

○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連帶負擔）

原 共 有

人李潭

 5 被告王耀星律

師即李達之遺

產管理人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連帶負擔）

原 共 有

人李達

 6 被告Ｖ○○、

甲丁○、黃○

○、ｕ○○、

丑○○○、甲

酉 ○ 、 ｖ ○

○、Ｕ○○、

Ｔ○○、天○

○ ○ 、 ｔ ○

○、ｚ○○、

ｎ○○、ｏ○

○ 、 申 ○ ○

○、ｗ○○、

宙○○○、ｌ

○ ○ 、 Ｐ ○

○、Ｑ○○、

ｍ ○ ○ 、 甲

Ｃ、ｅ○○、

Ｗ○○、ｇ○

○、Ｅ○○、

Ｆ○○、Ｃ○

○ 、 亥 ○ ○

○、ｄ○○、

Ｙ○○、甲丑

○、ｐ○○

40分之5 40分之5 40分之5 原 共 有

人 李 金

山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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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7 被告Ｕ○○、

Ｔ○○、天○

○ ○ 、 ｔ ○

○、ｚ○○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 共 有

人 李 水

波

 8 被告ｎ○○、

ｏ○○、申○

○○、ｗ○○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 共 有

人 李 書

通

 9 被 告 辰 ○ ○

○、ｆ○○、

Ｂ○○、Ｄ○

○、Ａ○○、

甲未○、甲申

○ 、 巳 ○ ○

○、甲子○、

甲癸○、甲寅

○、甲乙○、

ｉ○○、玄○

○ ○ 、 Ｉ ○

○、Ｊ○○、

Ｇ○○、Ｏ○

○、Ｎ○○、

ｈ○○、Ｈ○

○、甲戌○、

甲卯○、甲辰

○、甲亥○、

甲巳○、甲天

○、甲地○、

甲午○、甲宇

○ 、 卯 ○ ○

○ 、 午 ○ ○

○、未○○○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連帶負擔）

原 共 有

人李畜

10 被告新穎建設

有限公司

1000分之199 1000分之199 1000分之199

編號 原告起訴時主張之李檨、李潭、李畜之繼承人，及112年7月31日民事

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追加之李添寶、李水波、李書通之繼承人，

及112年9月19日民事準備書一狀追加之李金山之繼承人

1 李添寶之繼 紀淑惠、Ｖ○○、甲丁○、黃○○、ｕ○○、丑○○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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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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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附表五：

承人 ○、甲酉○、ｖ○○

2 李檨之繼承

人

被告ｒ○○、ｑ○○、甲甲○、丁○○、酉○○○、甲

丙○、辛○○、ｓ○○、寅○○○、Ｚ○○、子○○

○、Ｘ○○、甲己○、地○○○、Ｓ○○、Ｒ○○、ｊ

○○、壬○○、ｃ○○、ａ○○、戌○○○

3 李潭之繼承

人

甲戊○、丙○○、癸○○、甲壬○、宇○○○、ｙ○

○、ｘ○○、ｋ○○、甲宙○、甲玄○、甲黃○、甲Ａ

○、Ｌ○○、Ｋ○○、Ｍ○○

4 李金山之繼

承人

紀淑惠、Ｖ○○、甲丁○、黃○○、ｕ○○、丑○○

○、甲酉○、ｖ○○、Ｕ○○、Ｔ○○、天○○○、ｔ

○○、ｚ○○、ｎ○○、ｏ○○、申○○○、ｗ○○

 5  李水波之繼

承人

Ｕ○○、Ｔ○○、天○○○、ｔ○○、ｚ○○

6 李書通之繼

承人

ｎ○○、ｏ○○、申○○○、ｗ○○

7 李畜之繼承

人

辰○○○、ｆ○○、Ｂ○○、Ｄ○○、Ａ○○、甲未

○、甲申○、巳○○○、甲乙○、ｉ○○、玄○○○、

Ｉ○○、Ｊ○○、Ｇ○○、Ｏ○○、Ｎ○○、ｈ○○、

Ｈ○○、甲亥○、甲戌○、甲巳○、甲地○、甲天○、

甲午○、甲宇○、卯○○○、午○○○、未○○○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原告甲Ｂ○ 1000分之1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1000分之999

編號 應提供補償人 應受補償人 應受補償金額

（新臺幣：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 被告新穎建設

有限公司

被告Ｖ○○、甲丁○、黃

○○、ｕ○○、丑○○

○、甲酉○、ｖ○○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

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

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2 被告ｒ○○、ｑ○○、甲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2,9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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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酉○○○、甲庚

○、甲辛○、甲丙○、ｓ

○○、寅○○○、Ｚ○

○、子○○○、Ｘ○○、

甲○○、乙○○、ｃ○

○、ｂ○○、ａ○○、甲

己○、地○○○、Ｓ○

○、Ｒ○○、ｊ○○、戌

○○○、林瑞成律師即吳

莊望之遺產管理人

（公同共有）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

應有部分40分之2×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13,242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

有部分40分之2×16,815元）

3 被告甲戊○、甲壬○、宇

○○○、ｙ○○、ｘ○

○、ｋ○○、甲宙○、甲

玄○、甲黃○、甲Ａ○、

Ｌ○○、Ｋ○○、Ｍ○○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5,927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

應有部分40分之4×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26,484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

有部分40分之4×16,815元）

4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

遺產管理人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2,963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

應有部分40分之2×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13,242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

有部分40分之2×16,815元）

5 被告Ｖ○○、甲丁○、黃

○○、ｕ○○、丑○○

○、甲酉○、ｖ○○、Ｕ

○○、Ｔ○○、天○○

○、ｔ○○、ｚ○○、ｎ

○○、ｏ○○、申○○

○、ｗ○○、宙○○○、

ｌ○○、Ｐ○○、Ｑ○

○、ｍ○○、甲Ｃ、ｅ○

○、Ｗ○○、ｇ○○、Ｅ

○○、Ｆ○○、Ｃ○○、

亥○○○、ｄ○○、Ｙ○

○、甲丑○、ｐ○○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

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

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01

(續上頁)

27



　

6 被告Ｕ○○、Ｔ○○、天

○○○、ｔ○○、ｚ○○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

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

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7 被告ｎ○○、ｏ○○、申

○○○、ｗ○○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

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

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8 被告辰○○○、ｆ○○、

Ｂ○○、Ｄ○○、Ａ○

○、甲未○、甲申○、巳

○○○、甲子○、甲癸

○、甲寅○、甲乙○、ｉ

○○、玄○○○、Ｉ○

○、Ｊ○○、Ｇ○○、Ｏ

○○、Ｎ○○、ｈ○○、

Ｈ○○、甲戌○、甲卯

○、甲辰○、甲亥○、甲

巳○、甲天○、甲地○、

甲午○、甲宇○、卯○○

○、午○○○、未○○○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5,927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

應有部分40分之4×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26,484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

有部分40分之4×16,8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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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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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營簡字第475號
原      告  蔡建彬  
訴訟代理人  黃瓈瑩律師
被      告  李文禮（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采錄（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王李蟬（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惠珍（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葉李惠美（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紀桂玉（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惠娟（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頴敏（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穎川（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淑貞（即李檨之繼承人）




            侯李寶鳳（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則汶（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則欣（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淑鈴（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龍福（即李檨之繼承人）




            寧李秀美（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佩蓉（即李檨之繼承人）




            賴李春連（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秀蘭（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文慶（即李檨之繼承人、李奇昌之承受訴訟人）




            李珮婷（即李檨之繼承人、李奇昌之承受訴訟人）




            吳政憲（即李檨之繼承人）    




            吳明峻（即李檨之繼承人）




            吳秀娟（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信男（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黃麗雲（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大偉（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大明（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瑞麟（即李檨之繼承人）








            林李金枝（即李檨之繼承人）




            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即李檨之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


            李俊男（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姿妤（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楊令會（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華新（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華民（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麗卿（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郁芬（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振荃（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清川（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清文（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璽雄（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璽傑（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瓊華（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


            呂謝芙蓉（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榮杰（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麗妃（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麗捐（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翠蘭（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舜（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江河（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秀葉（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卉茗（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品約（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品涵（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松根（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夏呂百合（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月綢（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見生（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家慧（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曉雯（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文賜（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文偉（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許秀華（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曜成（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彗禎（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維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德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陳李惠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惠琪（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潘王麗珠（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文沂（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來興（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俊景（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來順（即李畜之繼承人）




            洪瀛祿（即李畜之繼承人）






            洪瀛壽（即李畜之繼承人）




            蔡王秋雲（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柏鋒（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柏德（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淑華（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悅韶（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有淳（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吳雪花（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維良（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維新（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柏森（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寶秀（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麗燕（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正雄（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秋美（即李畜之繼承人）




            周金指（即李畜之繼承人）






            孫浩剛（即李畜之繼承人）




            孫浩哲（即李畜之繼承人）




            周素珍（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金窓（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瑞華（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瑞興（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美汶（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福來（即李畜之繼承人）




            劉林春鳳（即李畜之繼承人）




            許林春花（即李畜之繼承人）




            陳王金葉（即李畜之繼承人）




            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上一人                        
特別代理人  沛笙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丞輝  
訴訟代理人  黃彩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添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被告ｒ○○等23人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檨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應就被繼承人李檨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為吳莊望辦理繼承登記及遺產管理人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4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潭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應就李達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金山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水波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8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書通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9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63.99平方公尺土地，分割由原告甲Ｂ○、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共同取得，並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5.75平方公尺土地，分割由原告甲Ｂ○、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共同取得，並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應提出及補償被告之金額如附表五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分割共有物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原告以其他共有人全體為被告，當事人始適格。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第1、2項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前段、第2項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下分稱259地號土地、262地號土地，合稱系爭2筆土地），該訴訟標的對於系爭2筆土地之共有人必須合一確定，經查：
　㈠原共有人李添寶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添寶已於原告起訴前之民國82年4月23日死亡，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李添寶之起訴，追加李添寶之繼承人即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人為被告。嗣查得被告紀淑惠並非李添寶之配偶，非為其繼承人，原告於被告紀淑惠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1月28日具狀撤回對紀淑惠之起訴，並追加及變更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添寶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112年12月28日民事補正一等狀、李添寶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㈡原共有人李檨之繼承人部分：
　⒈原共有人李檨於51年1月12日死亡，原告起訴時以附表三編號2所示被告為李檨之繼承人，嗣經調閱李檨全體繼承人戶籍資料後，查得被告丁○○已經訴外人林山中收養，原告於被告丁○○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2月28日具狀撤回對丁○○之起訴。又李檨之繼承人李龍河於起訴前之100年9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除被告甲丙○、辛○○外，尚有甲庚○、甲辛○，原告乃於112年11月29日具狀追加甲庚○、甲辛○為被告，嗣再查得辛○○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稱高少家法院）聲請拋棄繼承，經高少家法院112年1月10日高少家宗家司家111年度司繼字第6427號公告准予備查，是辛○○非李龍河之繼承人，原告於辛○○為言詞辯論前之113年8月7日具狀撤回對辛○○之起訴，有原告112年12月28日民事補正一等狀、112年11月29日民事補正二及準備書二等狀、113年8月7日民事補正狀、李檨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高少家法院112年1月10日高少家宗家司家111年度司繼字第6427號公告在卷可稽，經核均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⒉又李檨之繼承人被告壬○○於起訴後之112年10月24日死亡，其繼承人為為其子女己○○、戊○○、庚○○（下稱己○○等3人），原告於112年11月29日具狀聲明由己○○等3人承受訴訟，嗣經查得己○○等3人及己○○之子女即訴外人李文彬、李文豪已向本院聲請拋棄繼承，經本院113年1月2日南院揚家秀112年度司繼字第4617號公告准予備查在案，惟尚有戊○○之子女甲○○、乙○○未聲請拋棄繼承，原告遂於113年2月23日具狀撤回對己○○等3人之起訴，並以113年3月27日具狀聲明由甲○○、乙○○承受訴訟，有原告112年11月29日民事承受訴訟狀、113年2月23日民事補正狀、113年3月27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壬○○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司繼字第4617號聲請卷宗核閱無訛，是壬○○部分之訴訟自應由被告甲○○、乙○○承受續行。
　⒊再李檨之長女吳李茅於5年3月15日死亡，其繼承人除ｃ○○、ａ○○外，尚有ｂ○○、吳莊望，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具狀追加ｂ○○為被告，另吳莊望於96年7月22日死亡，而吳莊望之繼承人有無不明，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選任林瑞成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原告於113年6月28日具狀追加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為被告，並於113年8月7日具狀變更聲明為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被告ｒ○○等23人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檨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繼承登記；被告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應就李檨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有原告112年12月7日民事補正四及聲請調查證據狀、112年12月15日準備書二狀、113年6月28日民事準備書三狀、113年8月7日民事補正狀、吳李茅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㈢李潭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潭已於原告起訴前之60年9月10日死亡，原告起訴時以附表三編號3所示被告為李潭之繼承人，惟李潭之繼承人長男李源於48年8月13日死亡，由其子女甲戊○、李俊強代位繼承，而李俊強於99年4月5日死亡，繼承人為其配偶丙○○、子女癸○○、甲壬○，然丙○○、癸○○均已向高少家法院聲請拋棄繼承，經高少家法院以99年度司繼字第1320號准予備查在案，原告於丙○○、癸○○為言詞辯論前之113年4月25日具狀撤回對丙○○、癸○○之起訴，並變更聲明為附表二編號4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潭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3年4月25日民事撤回部分起訴狀、高少家法院112年3月14日高少家宗家司雄99司繼第1320號函、李潭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㈣李金山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金山已於原告起訴前之32年12月1日死亡，原告乃於112年9月19日具狀撤回對李金山之起訴，追加其繼承人即附表三編號1、5、6之人為被告，嗣再查得李金山之繼承人尚有宙○○○、ｌ○○、Ｐ○○、Ｑ○○、ｍ○○、甲Ｃ、ｅ○○、Ｗ○○、ｇ○○、Ｅ○○、Ｆ○○、Ｃ○○、亥○○○、ｄ○○、Ｙ○○、甲丑○、ｐ○○（下稱宙○○○等17人），且紀淑惠並非李金山之繼承人，原告於紀淑惠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2月15日具狀撤回對紀淑惠之起訴，追加宙○○○等17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6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金山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9月19日民事準備書一狀、112年12月15日民事補正五狀、112年12月15日準備書二狀、李金山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㈤李水波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水波已於起訴前之78年12月30日死亡，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李水波之起訴，追加李水波之繼承人即如附表三編號5之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7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水波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李水波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㈥李書通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書通已於起訴前之91年5月12日死亡，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被告李書通之起訴，追加李書通之繼承人即如附表三編號6之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8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書通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李書通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亦應予准許。
　㈦李畜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畜已於起訴前之45年1月9日死亡，原告起訴時以附表三編號7所示被告為李畜之繼承人，並聲明請求附表三編號7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嗣經調閱李畜全體繼承人之戶籍資料後，查得其繼承人尚有甲子○、甲癸○、甲寅○、甲卯○、甲辰○，原告遂於112年12月4日具狀追加渠等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附表二編號9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12月4日民事補正三狀、112年12月4日民事追加被告等狀、李畜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二、本件除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新穎公司）曾於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有到場辯論外，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或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均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均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兩造間就系爭2筆土地均無不分割之約定，而依系爭2筆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兩造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5項之規定，訴請分割系爭2筆土地。又系爭2筆土地面積僅分別為163.99、15.75平方公尺，然共有人眾多，如以原物分割，將使各共有人分得面積過小，難以利用，有礙土地經濟上利用價值，而考量被告新穎公司係與系爭土地相鄰之同段260、26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故將系爭2筆土地均分歸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取得，並均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較能兼顧土地完整性，並充分發揮土地經濟效用。又上開分割方案因除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分配取得土地外，其餘被告均未受土地分配，且係由被告新穎公司分得其餘被告應有部分，故由被告新穎公司就259地號土地、262地號土地分別以最近交易市價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361.4元、16,815元，計算補償金給被告等語。並聲明：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至12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新穎公司陳稱：同意與原告維持共有，同意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為為原告與被告新穎公司、原共有人李添寶、李檨、李潭、李達、李金山、李水波、李書通、李畜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共有人李添寶、李檨、李潭、李金山、李水波、李書通、李畜均已死亡，繼承人分別如附表二編號2、3、4、6、7、8、9等人，均尚未就其等被繼承人所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另被告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王耀星律師經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2171號民事裁定選任為李達之遺產管理人）亦尚未就李檨、李達之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2筆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各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各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繼承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乃直接對共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而於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經查，系爭2筆土地之共有人李添寶、李檨、李潭、李達、李金山、李水波、李書通、李畜之死亡時間及繼承情形，詳如上述，而其等之繼承人均尚未辦理繼承登記，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是原告分別請求其等之繼承人應就其等所遺之系爭2筆土地如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各自辦理繼承登記，自均屬有據，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2、4、6、7、8、9項所示。
　㈢又遺產管理人就其所管理之土地申請遺產管理人登記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提出親屬會議選定或經法院選任之證明文件，為土地登記規則第122條所明定。經查：
　⒈登記共有人李達死亡後無繼承人，業經本院選任王耀星律師為李達之遺產管理人，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2171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為憑，自堪認定。
　⒉又原共有人李檨之繼承人吳莊望於繼承取得公同共有權後之96年7月22日死亡，但其繼承人有無不明，已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選任林瑞成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亦有本院113年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在卷可憑。
　⒊是原告聲明上開遺產管理人應辦理繼承登記及遺產管理人登記，亦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第5項所示。
　㈣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系爭2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兩造就系爭2筆土地並未有不分割之約定，而原告起訴前無法與全部共有人達成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為憑，且原告起訴前無法與全部共有人達成協議，經本院通知全體共有人開庭多次，大部分被告均未到庭，就分割方法亦仍無法達成一致之協議，則原告請求分割系爭2筆土地，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又259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用地，屬道路用地，地形略呈長方形，目前鋪設柏油作為道路使用；262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用地，屬第三種住宅區，地形呈狹長狀，相鄰之同段254、363地號土地為道路，同段254地號土地北側有排水溝，262地號土地則為排水溝北側之空地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地政事務所人員及原告至現場履勘查明，有本院113年2月26日勘驗筆錄、現場照片、空照圖及地籍圖騰本在卷可佐，自屬事實。另與系爭2筆土地相鄰之同段260、261地號土地，被告新穎公司為共有人，亦有原告提出之260、261地號土地買賣契約書在卷可憑。本院審酌系爭2筆土地地形均屬狹長，面積分別僅163.99、15.75平方公尺，且共有人數眾多，若原物分割予各共有人，每人分得土地面積將過小形同畸零地，難以利用，而原告所提出之分割方法係將系爭2筆土地均分歸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共同取得，並均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其餘未分配土地之被告則由被告新穎公司以價金補償，該分割方法使土地所有權較單純化，便於土地將來之使用及利用，且有利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與其等原有土地之合併利用，發揮土地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該分割方案已經被告新穎公司到庭表示同意，其餘被告亦均未提出其他反對意見，可見上開分割方案亦符合其意願，是本院斟酌上情，兼衡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意願、利害關係、分割後土地經濟效用等各項因素，認原告所主張上開分割方法，應屬公平合理，爰判決如主文第10、11項所示。　
　⒊再上開分割方法，因如附表二所示編號2至9所示被告並未受實物分配，而原告維持應有部分1000分之1，惟被告新穎公司就259地號土地多增加分配131.19平方公尺土地，就262地號土地多增加分配12.6平方公尺土地之情形，自應由被告新穎公司以金錢補償其餘全體被告。而有關補償標準，原告主張分別以259地號土地、262地號土地最近交易市價即每平方公尺361.4元、16,815元為計算，爰考量原告係於112年4月以2萬元購買原共有人梁喬安就25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40分之4、同段26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分之1，以218萬元購買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40分之4、同段261地號土地，有原告提出之買賣契約書在卷可考，換算市價259地號土地為每平方公尺361.4元、262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16,815元，而原告上開計算方式已經到庭之被告新穎公司表示同意，且上開補償標準前經送達其餘被告，亦未據被告提出反對意見，是以上開金額計算補償金額，應屬可採，依此標準據以計算，被告新穎公司應補償各被告之金額如附表五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
　㈤又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關於抵押權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已足。經查，系爭2筆土地均於112年6月20日由被告新穎公司為債務人，均設定2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債權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有系爭2筆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是其就系爭2筆土地為有利害關係，經本院為告知訴訟後，受告知訴訟人並未聲請參加訴訟，核屬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之情形，揆諸上揭規定，受告知訴訟人對於系爭土地之上開抵押權，應移存於被告新穎公司分得部分，附此敘明。　
四、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雖准依原告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土地，然分割方法係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為可採，兩造均同受其利，若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爰依前揭規定，就訴訟費用命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負擔訴訟費用之比例負擔，始為公平合理，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附表一：
		編號

		    土                地   

		  面      積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163.99平方公尺



		 2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15.75平方公尺







附表二：
		編號

		 姓    名

		附表一編號1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A）

		附表一編號2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B）

		應負擔訴訟費用之比例

		備註



		 1

		原告甲Ｂ○

		1000分之1

		1000分之1

		1000分之1

		




		 2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添寶



		 3

		被告ｒ○○、ｑ○○、甲甲○、酉○○○、甲庚○、甲辛○、甲丙○、ｓ○○、寅○○○、Ｚ○○、子○○○、Ｘ○○、甲○○、乙○○、ｃ○○、ｂ○○、ａ○○、甲己○、地○○○、Ｓ○○、Ｒ○○、ｊ○○、戌○○○（簡稱ｒ○○等23人）、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檨



		 4

		被告甲戊○、甲壬○、宇○○○、ｙ○○、ｘ○○、ｋ○○、甲宙○、甲玄○、甲黃○、甲Ａ○、Ｌ○○、Ｋ○○、Ｍ○○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潭



		 5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達



		 6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Ｕ○○、Ｔ○○、天○○○、ｔ○○、ｚ○○、ｎ○○、ｏ○○、申○○○、ｗ○○、宙○○○、ｌ○○、Ｐ○○、Ｑ○○、ｍ○○、甲Ｃ、ｅ○○、Ｗ○○、ｇ○○、Ｅ○○、Ｆ○○、Ｃ○○、亥○○○、ｄ○○、Ｙ○○、甲丑○、ｐ○○

		40分之5



		40分之5



		40分之5



		原共有人李金山



		 7

		被告Ｕ○○、Ｔ○○、天○○○、ｔ○○、ｚ○○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水波



		 8

		被告ｎ○○、ｏ○○、申○○○、ｗ○○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書通



		 9

		被告辰○○○、ｆ○○、Ｂ○○、Ｄ○○、Ａ○○、甲未○、甲申○、巳○○○、甲子○、甲癸○、甲寅○、甲乙○、ｉ○○、玄○○○、Ｉ○○、Ｊ○○、Ｇ○○、Ｏ○○、Ｎ○○、ｈ○○、Ｈ○○、甲戌○、甲卯○、甲辰○、甲亥○、甲巳○、甲天○、甲地○、甲午○、甲宇○、卯○○○、午○○○、未○○○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畜



		10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1000分之199

		1000分之199

		1000分之199



		








附表三：
		編號

		原告起訴時主張之李檨、李潭、李畜之繼承人，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追加之李添寶、李水波、李書通之繼承人，及112年9月19日民事準備書一狀追加之李金山之繼承人

		




		1

		李添寶之繼承人

		紀淑惠、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



		2

		李檨之繼承人

		被告ｒ○○、ｑ○○、甲甲○、丁○○、酉○○○、甲丙○、辛○○、ｓ○○、寅○○○、Ｚ○○、子○○○、Ｘ○○、甲己○、地○○○、Ｓ○○、Ｒ○○、ｊ○○、壬○○、ｃ○○、ａ○○、戌○○○



		3

		李潭之繼承人

		甲戊○、丙○○、癸○○、甲壬○、宇○○○、ｙ○○、ｘ○○、ｋ○○、甲宙○、甲玄○、甲黃○、甲Ａ○、Ｌ○○、Ｋ○○、Ｍ○○



		4

		李金山之繼承人

		紀淑惠、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Ｕ○○、Ｔ○○、天○○○、ｔ○○、ｚ○○、ｎ○○、ｏ○○、申○○○、ｗ○○



		 5  

		李水波之繼承人

		Ｕ○○、Ｔ○○、天○○○、ｔ○○、ｚ○○



		6

		李書通之繼承人

		ｎ○○、ｏ○○、申○○○、ｗ○○



		7

		李畜之繼承人

		辰○○○、ｆ○○、Ｂ○○、Ｄ○○、Ａ○○、甲未○、甲申○、巳○○○、甲乙○、ｉ○○、玄○○○、Ｉ○○、Ｊ○○、Ｇ○○、Ｏ○○、Ｎ○○、ｈ○○、Ｈ○○、甲亥○、甲戌○、甲巳○、甲地○、甲天○、甲午○、甲宇○、卯○○○、午○○○、未○○○







附表四：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原告甲Ｂ○

		1000分之1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1000分之999







附表五：
		編號

		應提供補償人

		應受補償人

		應受補償金額
（新臺幣：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2

		


		被告ｒ○○、ｑ○○、甲甲○、酉○○○、甲庚○、甲辛○、甲丙○、ｓ○○、寅○○○、Ｚ○○、子○○○、Ｘ○○、甲○○、乙○○、ｃ○○、ｂ○○、ａ○○、甲己○、地○○○、Ｓ○○、Ｒ○○、ｊ○○、戌○○○、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2,963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13,242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16,815元）



		3

		


		被告甲戊○、甲壬○、宇○○○、ｙ○○、ｘ○○、ｋ○○、甲宙○、甲玄○、甲黃○、甲Ａ○、Ｌ○○、Ｋ○○、Ｍ○○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5,927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26,484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16,815元）



		4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2,963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13,242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16,815元）



		5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Ｕ○○、Ｔ○○、天○○○、ｔ○○、ｚ○○、ｎ○○、ｏ○○、申○○○、ｗ○○、宙○○○、ｌ○○、Ｐ○○、Ｑ○○、ｍ○○、甲Ｃ、ｅ○○、Ｗ○○、ｇ○○、Ｅ○○、Ｆ○○、Ｃ○○、亥○○○、ｄ○○、Ｙ○○、甲丑○、ｐ○○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6

		


		被告Ｕ○○、Ｔ○○、天○○○、ｔ○○、ｚ○○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7

		


		被告ｎ○○、ｏ○○、申○○○、ｗ○○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8

		


		被告辰○○○、ｆ○○、Ｂ○○、Ｄ○○、Ａ○○、甲未○、甲申○、巳○○○、甲子○、甲癸○、甲寅○、甲乙○、ｉ○○、玄○○○、Ｉ○○、Ｊ○○、Ｇ○○、Ｏ○○、Ｎ○○、ｈ○○、Ｈ○○、甲戌○、甲卯○、甲辰○、甲亥○、甲巳○、甲天○、甲地○、甲午○、甲宇○、卯○○○、午○○○、未○○○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5,927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26,484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16,815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營簡字第475號

原      告  蔡建彬  

訴訟代理人  黃瓈瑩律師

被      告  李文禮（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采錄（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王李蟬（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惠珍（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葉李惠美（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紀桂玉（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惠娟（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頴敏（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穎川（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淑貞（即李檨之繼承人）





            侯李寶鳳（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則汶（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則欣（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淑鈴（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龍福（即李檨之繼承人）





            寧李秀美（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佩蓉（即李檨之繼承人）





            賴李春連（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秀蘭（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文慶（即李檨之繼承人、李奇昌之承受訴訟人）





            李珮婷（即李檨之繼承人、李奇昌之承受訴訟人）





            吳政憲（即李檨之繼承人）    





            吳明峻（即李檨之繼承人）





            吳秀娟（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信男（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黃麗雲（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大偉（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大明（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瑞麟（即李檨之繼承人）









            林李金枝（即李檨之繼承人）





            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即李檨之繼承人）之遺產管

            理人



            李俊男（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姿妤（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楊令會（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華新（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華民（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麗卿（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郁芬（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振荃（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清川（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清文（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璽雄（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璽傑（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瓊華（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



            呂謝芙蓉（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榮杰（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麗妃（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麗捐（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翠蘭（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舜（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江河（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秀葉（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卉茗（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品約（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品涵（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松根（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夏呂百合（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月綢（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見生（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家慧（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曉雯（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文賜（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文偉（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許秀華（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曜成（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彗禎（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維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德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陳李惠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惠琪（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潘王麗珠（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文沂（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來興（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俊景（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來順（即李畜之繼承人）





            洪瀛祿（即李畜之繼承人）







            洪瀛壽（即李畜之繼承人）





            蔡王秋雲（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柏鋒（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柏德（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淑華（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悅韶（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有淳（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吳雪花（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維良（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維新（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柏森（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寶秀（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麗燕（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正雄（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秋美（即李畜之繼承人）





            周金指（即李畜之繼承人）







            孫浩剛（即李畜之繼承人）





            孫浩哲（即李畜之繼承人）





            周素珍（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金窓（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瑞華（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瑞興（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美汶（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福來（即李畜之繼承人）





            劉林春鳳（即李畜之繼承人）





            許林春花（即李畜之繼承人）





            陳王金葉（即李畜之繼承人）





            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上一人                        

特別代理人  沛笙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丞輝  

訴訟代理人  黃彩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添寶所有坐落臺南

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

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被告ｒ○○等23人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檨所有坐落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

理繼承登記。

被告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應就被繼承人李檨所遺坐

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

為吳莊望辦理繼承登記及遺產管理人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4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潭所有坐落臺南市○○

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

記。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應就李達所有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遺產管理人

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金山所有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水波所有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8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書通所有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9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臺南市○○區○○段0

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63.99平方公尺土

地，分割由原告甲Ｂ○、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共同取得，並按附

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5.75平方公尺土地

，分割由原告甲Ｂ○、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共同取得，並按附表

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應提出及補償被告之金額如附表五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分割共有物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原告以其他共有人

    全體為被告，當事人始適格。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

    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該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

    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

    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

    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

    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

    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

    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

    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

    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第1、2項及

    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

    之全部或一部。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

    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前段、

    第2項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坐落臺

    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下分稱259地號土地

    、262地號土地，合稱系爭2筆土地），該訴訟標的對於系爭

    2筆土地之共有人必須合一確定，經查：

　㈠原共有人李添寶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添寶已於原告起訴前之民國82年4月23日死亡，

    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李添寶之起訴，追加李添寶

    之繼承人即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人為被告。嗣查得被告紀

    淑惠並非李添寶之配偶，非為其繼承人，原告於被告紀淑惠

    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1月28日具狀撤回對紀淑惠之起訴，

    並追加及變更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

    承人李添寶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

    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

    112年12月28日民事補正一等狀、李添寶之繼承系統表、除

    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與上開規定相

    符，應予准許。

  ㈡原共有人李檨之繼承人部分：

　⒈原共有人李檨於51年1月12日死亡，原告起訴時以附表三編號

    2所示被告為李檨之繼承人，嗣經調閱李檨全體繼承人戶籍

    資料後，查得被告丁○○已經訴外人林山中收養，原告於被告

    丁○○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2月28日具狀撤回對丁○○之起訴

    。又李檨之繼承人李龍河於起訴前之100年9月26日死亡，其

    繼承人除被告甲丙○、辛○○外，尚有甲庚○、甲辛○，原告乃

    於112年11月29日具狀追加甲庚○、甲辛○為被告，嗣再查得

    辛○○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稱高少家法院）聲請

    拋棄繼承，經高少家法院112年1月10日高少家宗家司家111

    年度司繼字第6427號公告准予備查，是辛○○非李龍河之繼承

    人，原告於辛○○為言詞辯論前之113年8月7日具狀撤回對辛○

    ○之起訴，有原告112年12月28日民事補正一等狀、112年11

    月29日民事補正二及準備書二等狀、113年8月7日民事補正

    狀、李檨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

    高少家法院112年1月10日高少家宗家司家111年度司繼字第6

    427號公告在卷可稽，經核均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⒉又李檨之繼承人被告壬○○於起訴後之112年10月24日死亡，其

    繼承人為為其子女己○○、戊○○、庚○○（下稱己○○等3人），

    原告於112年11月29日具狀聲明由己○○等3人承受訴訟，嗣經

    查得己○○等3人及己○○之子女即訴外人李文彬、李文豪已向

    本院聲請拋棄繼承，經本院113年1月2日南院揚家秀112年度

    司繼字第4617號公告准予備查在案，惟尚有戊○○之子女甲○○

    、乙○○未聲請拋棄繼承，原告遂於113年2月23日具狀撤回對

    己○○等3人之起訴，並以113年3月27日具狀聲明由甲○○、乙○

    ○承受訴訟，有原告112年11月29日民事承受訴訟狀、113年2

    月23日民事補正狀、113年3月27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壬

    ○○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

    ，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司繼字第4617號聲請卷

    宗核閱無訛，是壬○○部分之訴訟自應由被告甲○○、乙○○承受

    續行。

　⒊再李檨之長女吳李茅於5年3月15日死亡，其繼承人除ｃ○○、ａ○

    ○外，尚有ｂ○○、吳莊望，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具狀追加ｂ○○

    為被告，另吳莊望於96年7月22日死亡，而吳莊望之繼承人

    有無不明，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選任林瑞

    成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原告於113年6月28日具狀追加林瑞

    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為被告，並於113年8月7日具

    狀變更聲明為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被告ｒ○○等23人應就其被繼

    承人李檨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繼承登

    記；被告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應就李檨所有系

    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有原

    告112年12月7日民事補正四及聲請調查證據狀、112年12月1

    5日準備書二狀、113年6月28日民事準備書三狀、113年8月7

    日民事補正狀、吳李茅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

    人戶籍謄本、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

    明書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㈢李潭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潭已於原告起訴前之60年9月10日死亡，原告起

    訴時以附表三編號3所示被告為李潭之繼承人，惟李潭之繼

    承人長男李源於48年8月13日死亡，由其子女甲戊○、李俊強

    代位繼承，而李俊強於99年4月5日死亡，繼承人為其配偶丙

    ○○、子女癸○○、甲壬○，然丙○○、癸○○均已向高少家法院聲

    請拋棄繼承，經高少家法院以99年度司繼字第1320號准予備

    查在案，原告於丙○○、癸○○為言詞辯論前之113年4月25日具

    狀撤回對丙○○、癸○○之起訴，並變更聲明為附表二編號4所

    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潭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

    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3年4月25日民事撤回部分

    起訴狀、高少家法院112年3月14日高少家宗家司雄99司繼第

    1320號函、李潭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

    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㈣李金山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金山已於原告起訴前之32年12月1日死亡，原告

    乃於112年9月19日具狀撤回對李金山之起訴，追加其繼承人

    即附表三編號1、5、6之人為被告，嗣再查得李金山之繼承

    人尚有宙○○○、ｌ○○、Ｐ○○、Ｑ○○、ｍ○○、甲Ｃ、ｅ○○、Ｗ○○、ｇ○○

    、Ｅ○○、Ｆ○○、Ｃ○○、亥○○○、ｄ○○、Ｙ○○、甲丑○、ｐ○○（下稱宙

    ○○○等17人），且紀淑惠並非李金山之繼承人，原告於紀淑

    惠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2月15日具狀撤回對紀淑惠之起訴

    ，追加宙○○○等17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6所

    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金山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

    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9月19日民事準備書一

    狀、112年12月15日民事補正五狀、112年12月15日準備書二

    狀、李金山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

    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㈤李水波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水波已於起訴前之78年12月30日死亡，原告於11

    2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李水波之起訴，追加李水波之繼承人

    即如附表三編號5之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7

    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水波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

    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

    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李水波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

    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㈥李書通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書通已於起訴前之91年5月12日死亡，原告於112

    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被告李書通之起訴，追加李書通之繼

    承人即如附表三編號6之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

    編號8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書通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

    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

    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李書通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

    、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亦應予准

    許。

　㈦李畜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畜已於起訴前之45年1月9日死亡，原告起訴時以

    附表三編號7所示被告為李畜之繼承人，並聲明請求附表三

    編號7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

    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嗣經調閱李畜全體繼承人之

    戶籍資料後，查得其繼承人尚有甲子○、甲癸○、甲寅○、甲

    卯○、甲辰○，原告遂於112年12月4日具狀追加渠等為被告，

    並變更聲明為附表二編號9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

    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

    2年12月4日民事補正三狀、112年12月4日民事追加被告等狀

    、李畜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

    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二、本件除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新穎公司）曾於113年8

    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有到場辯論外，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或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均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均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

    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兩造間就系爭2筆土地均無不分割之

    約定，而依系爭2筆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

    ，惟兩造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

    第824條第5項之規定，訴請分割系爭2筆土地。又系爭2筆土

    地面積僅分別為163.99、15.75平方公尺，然共有人眾多，

    如以原物分割，將使各共有人分得面積過小，難以利用，有

    礙土地經濟上利用價值，而考量被告新穎公司係與系爭土地

    相鄰之同段260、26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故將系爭2筆土地

    均分歸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取得，並均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

    分比例維持共有，較能兼顧土地完整性，並充分發揮土地經

    濟效用。又上開分割方案因除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分配取得

    土地外，其餘被告均未受土地分配，且係由被告新穎公司分

    得其餘被告應有部分，故由被告新穎公司就259地號土地、2

    62地號土地分別以最近交易市價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

    361.4元、16,815元，計算補償金給被告等語。並聲明：請

    求判決如主文第1至12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新穎公司陳稱：同意與原告維持共有，同意原告主張之

    分割方案等語。

　㈡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為為原告與被告新穎公司、原共有人

    李添寶、李檨、李潭、李達、李金山、李水波、李書通、李

    畜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共有人李添寶、

    李檨、李潭、李金山、李水波、李書通、李畜均已死亡，繼

    承人分別如附表二編號2、3、4、6、7、8、9等人，均尚未

    就其等被繼承人所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另被告林瑞成

    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

    人（王耀星律師經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2171號民事裁定選

    任為李達之遺產管理人）亦尚未就李檨、李達之系爭2筆土

    地應有部分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2

    筆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各被繼承人之除戶戶

    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各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為證，且為被告

    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繼承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

    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乃直

    接對共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為，故共有不

    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

    人，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而於該繼承

    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

    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

    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

    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經查，系爭2筆土地

    之共有人李添寶、李檨、李潭、李達、李金山、李水波、李

    書通、李畜之死亡時間及繼承情形，詳如上述，而其等之繼

    承人均尚未辦理繼承登記，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是

    原告分別請求其等之繼承人應就其等所遺之系爭2筆土地如

    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各自辦理繼承登記，自均屬有據，應

    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2、4、6、7、8、9項所示。

　㈢又遺產管理人就其所管理之土地申請遺產管理人登記時，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提出親屬會議選定或經法院選任之證明

    文件，為土地登記規則第122條所明定。經查：

　⒈登記共有人李達死亡後無繼承人，業經本院選任王耀星律師

    為李達之遺產管理人，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2

    171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為憑，自堪認定。

　⒉又原共有人李檨之繼承人吳莊望於繼承取得公同共有權後之9

    6年7月22日死亡，但其繼承人有無不明，已經本院113年度

    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選任林瑞成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

    亦有本院113年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在卷可

    憑。

　⒊是原告聲明上開遺產管理人應辦理繼承登記及遺產管理人登

    記，亦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第5項所示

    。

　㈣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

    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

    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

    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

    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

    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

    項第1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系爭2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兩造就系爭2筆土地並

    未有不分割之約定，而原告起訴前無法與全部共有人達成協

    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為憑，且

    原告起訴前無法與全部共有人達成協議，經本院通知全體共

    有人開庭多次，大部分被告均未到庭，就分割方法亦仍無法

    達成一致之協議，則原告請求分割系爭2筆土地，自屬有據

    ，應予准許。

　⒉又259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用地，屬道路用地，地形略呈長方

    形，目前鋪設柏油作為道路使用；262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

    用地，屬第三種住宅區，地形呈狹長狀，相鄰之同段254、3

    63地號土地為道路，同段254地號土地北側有排水溝，262地

    號土地則為排水溝北側之空地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地政事務

    所人員及原告至現場履勘查明，有本院113年2月26日勘驗筆

    錄、現場照片、空照圖及地籍圖騰本在卷可佐，自屬事實。

    另與系爭2筆土地相鄰之同段260、261地號土地，被告新穎

    公司為共有人，亦有原告提出之260、261地號土地買賣契約

    書在卷可憑。本院審酌系爭2筆土地地形均屬狹長，面積分

    別僅163.99、15.75平方公尺，且共有人數眾多，若原物分

    割予各共有人，每人分得土地面積將過小形同畸零地，難以

    利用，而原告所提出之分割方法係將系爭2筆土地均分歸原

    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共同取得，並均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

    例維持共有，其餘未分配土地之被告則由被告新穎公司以價

    金補償，該分割方法使土地所有權較單純化，便於土地將來

    之使用及利用，且有利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與其等原有土地

    之合併利用，發揮土地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該分割方案已經

    被告新穎公司到庭表示同意，其餘被告亦均未提出其他反對

    意見，可見上開分割方案亦符合其意願，是本院斟酌上情，

    兼衡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意願、利害關係、分割後土地經

    濟效用等各項因素，認原告所主張上開分割方法，應屬公平

    合理，爰判決如主文第10、11項所示。　

　⒊再上開分割方法，因如附表二所示編號2至9所示被告並未受

    實物分配，而原告維持應有部分1000分之1，惟被告新穎公

    司就259地號土地多增加分配131.19平方公尺土地，就262地

    號土地多增加分配12.6平方公尺土地之情形，自應由被告新

    穎公司以金錢補償其餘全體被告。而有關補償標準，原告主

    張分別以259地號土地、262地號土地最近交易市價即每平方

    公尺361.4元、16,815元為計算，爰考量原告係於112年4月

    以2萬元購買原共有人梁喬安就25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40分之

    4、同段26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分之1，以218萬元購買262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40分之4、同段261地號土地，有原告提出

    之買賣契約書在卷可考，換算市價259地號土地為每平方公

    尺361.4元、262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16,815元，而原告上開

    計算方式已經到庭之被告新穎公司表示同意，且上開補償標

    準前經送達其餘被告，亦未據被告提出反對意見，是以上開

    金額計算補償金額，應屬可採，依此標準據以計算，被告新

    穎公司應補償各被告之金額如附表五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

    12項所示。

　㈤又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

    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

    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

    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

    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

    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關於抵

    押權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條之1第

    2項但書各款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

    為任何聲明，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

    於判決理由中說明已足。經查，系爭2筆土地均於112年6月2

    0日由被告新穎公司為債務人，均設定2400萬元之最高限額

    抵押權予債權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有系爭2筆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在卷可稽，是其就系爭2筆土地為有利害關係，經

    本院為告知訴訟後，受告知訴訟人並未聲請參加訴訟，核屬

    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之情形，揆諸上揭規定，

    受告知訴訟人對於系爭土地之上開抵押權，應移存於被告新

    穎公司分得部分，附此敘明。　

四、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件雖准依原告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土地，然分割方法係法

    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為可採，兩

    造均同受其利，若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

    ，爰依前揭規定，就訴訟費用命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負擔

    訴訟費用之比例負擔，始為公平合理，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附表一：

編號     土                地      面      積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163.99平方公尺  2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15.75平方公尺 

附表二：

編號  姓    名 附表一編號1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A） 附表一編號2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B） 應負擔訴訟費用之比例 備註  1 原告甲Ｂ○ 1000分之1 1000分之1 1000分之1   2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添寶  3 被告ｒ○○、ｑ○○、甲甲○、酉○○○、甲庚○、甲辛○、甲丙○、ｓ○○、寅○○○、Ｚ○○、子○○○、Ｘ○○、甲○○、乙○○、ｃ○○、ｂ○○、ａ○○、甲己○、地○○○、Ｓ○○、Ｒ○○、ｊ○○、戌○○○（簡稱ｒ○○等23人）、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檨  4 被告甲戊○、甲壬○、宇○○○、ｙ○○、ｘ○○、ｋ○○、甲宙○、甲玄○、甲黃○、甲Ａ○、Ｌ○○、Ｋ○○、Ｍ○○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潭  5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達  6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Ｕ○○、Ｔ○○、天○○○、ｔ○○、ｚ○○、ｎ○○、ｏ○○、申○○○、ｗ○○、宙○○○、ｌ○○、Ｐ○○、Ｑ○○、ｍ○○、甲Ｃ、ｅ○○、Ｗ○○、ｇ○○、Ｅ○○、Ｆ○○、Ｃ○○、亥○○○、ｄ○○、Ｙ○○、甲丑○、ｐ○○ 40分之5  40分之5  40分之5  原共有人李金山  7 被告Ｕ○○、Ｔ○○、天○○○、ｔ○○、ｚ○○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水波  8 被告ｎ○○、ｏ○○、申○○○、ｗ○○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書通  9 被告辰○○○、ｆ○○、Ｂ○○、Ｄ○○、Ａ○○、甲未○、甲申○、巳○○○、甲子○、甲癸○、甲寅○、甲乙○、ｉ○○、玄○○○、Ｉ○○、Ｊ○○、Ｇ○○、Ｏ○○、Ｎ○○、ｈ○○、Ｈ○○、甲戌○、甲卯○、甲辰○、甲亥○、甲巳○、甲天○、甲地○、甲午○、甲宇○、卯○○○、午○○○、未○○○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畜 10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1000分之199 1000分之199 1000分之199   

附表三：

編號 原告起訴時主張之李檨、李潭、李畜之繼承人，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追加之李添寶、李水波、李書通之繼承人，及112年9月19日民事準備書一狀追加之李金山之繼承人  1 李添寶之繼承人 紀淑惠、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 2 李檨之繼承人 被告ｒ○○、ｑ○○、甲甲○、丁○○、酉○○○、甲丙○、辛○○、ｓ○○、寅○○○、Ｚ○○、子○○○、Ｘ○○、甲己○、地○○○、Ｓ○○、Ｒ○○、ｊ○○、壬○○、ｃ○○、ａ○○、戌○○○ 3 李潭之繼承人 甲戊○、丙○○、癸○○、甲壬○、宇○○○、ｙ○○、ｘ○○、ｋ○○、甲宙○、甲玄○、甲黃○、甲Ａ○、Ｌ○○、Ｋ○○、Ｍ○○ 4 李金山之繼承人 紀淑惠、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Ｕ○○、Ｔ○○、天○○○、ｔ○○、ｚ○○、ｎ○○、ｏ○○、申○○○、ｗ○○  5   李水波之繼承人 Ｕ○○、Ｔ○○、天○○○、ｔ○○、ｚ○○ 6 李書通之繼承人 ｎ○○、ｏ○○、申○○○、ｗ○○ 7 李畜之繼承人 辰○○○、ｆ○○、Ｂ○○、Ｄ○○、Ａ○○、甲未○、甲申○、巳○○○、甲乙○、ｉ○○、玄○○○、Ｉ○○、Ｊ○○、Ｇ○○、Ｏ○○、Ｎ○○、ｈ○○、Ｈ○○、甲亥○、甲戌○、甲巳○、甲地○、甲天○、甲午○、甲宇○、卯○○○、午○○○、未○○○ 

附表四：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原告甲Ｂ○ 1000分之1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1000分之999 

附表五：

編號 應提供補償人 應受補償人 應受補償金額 （新臺幣：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2  被告ｒ○○、ｑ○○、甲甲○、酉○○○、甲庚○、甲辛○、甲丙○、ｓ○○、寅○○○、Ｚ○○、子○○○、Ｘ○○、甲○○、乙○○、ｃ○○、ｂ○○、ａ○○、甲己○、地○○○、Ｓ○○、Ｒ○○、ｊ○○、戌○○○、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2,963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13,242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16,815元） 3  被告甲戊○、甲壬○、宇○○○、ｙ○○、ｘ○○、ｋ○○、甲宙○、甲玄○、甲黃○、甲Ａ○、Ｌ○○、Ｋ○○、Ｍ○○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5,927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26,484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16,815元） 4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2,963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13,242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16,815元） 5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Ｕ○○、Ｔ○○、天○○○、ｔ○○、ｚ○○、ｎ○○、ｏ○○、申○○○、ｗ○○、宙○○○、ｌ○○、Ｐ○○、Ｑ○○、ｍ○○、甲Ｃ、ｅ○○、Ｗ○○、ｇ○○、Ｅ○○、Ｆ○○、Ｃ○○、亥○○○、ｄ○○、Ｙ○○、甲丑○、ｐ○○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6  被告Ｕ○○、Ｔ○○、天○○○、ｔ○○、ｚ○○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7  被告ｎ○○、ｏ○○、申○○○、ｗ○○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8  被告辰○○○、ｆ○○、Ｂ○○、Ｄ○○、Ａ○○、甲未○、甲申○、巳○○○、甲子○、甲癸○、甲寅○、甲乙○、ｉ○○、玄○○○、Ｉ○○、Ｊ○○、Ｇ○○、Ｏ○○、Ｎ○○、ｈ○○、Ｈ○○、甲戌○、甲卯○、甲辰○、甲亥○、甲巳○、甲天○、甲地○、甲午○、甲宇○、卯○○○、午○○○、未○○○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5,927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26,484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16,815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營簡字第475號
原      告  蔡建彬  
訴訟代理人  黃瓈瑩律師
被      告  李文禮（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采錄（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王李蟬（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惠珍（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葉李惠美（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紀桂玉（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惠娟（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頴敏（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穎川（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淑貞（即李檨之繼承人）




            侯李寶鳳（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則汶（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則欣（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淑鈴（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龍福（即李檨之繼承人）




            寧李秀美（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佩蓉（即李檨之繼承人）




            賴李春連（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秀蘭（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文慶（即李檨之繼承人、李奇昌之承受訴訟人）




            李珮婷（即李檨之繼承人、李奇昌之承受訴訟人）




            吳政憲（即李檨之繼承人）    




            吳明峻（即李檨之繼承人）




            吳秀娟（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信男（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黃麗雲（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大偉（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大明（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瑞麟（即李檨之繼承人）








            林李金枝（即李檨之繼承人）




            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即李檨之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


            李俊男（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姿妤（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楊令會（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華新（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華民（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麗卿（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郁芬（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振荃（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清川（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清文（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璽雄（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璽傑（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瓊華（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


            呂謝芙蓉（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榮杰（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麗妃（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麗捐（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翠蘭（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舜（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江河（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秀葉（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卉茗（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品約（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品涵（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松根（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夏呂百合（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月綢（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見生（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家慧（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曉雯（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文賜（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文偉（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許秀華（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曜成（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彗禎（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維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德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陳李惠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惠琪（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潘王麗珠（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文沂（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來興（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俊景（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來順（即李畜之繼承人）




            洪瀛祿（即李畜之繼承人）






            洪瀛壽（即李畜之繼承人）




            蔡王秋雲（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柏鋒（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柏德（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淑華（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悅韶（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有淳（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吳雪花（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維良（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維新（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柏森（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寶秀（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麗燕（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正雄（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秋美（即李畜之繼承人）




            周金指（即李畜之繼承人）






            孫浩剛（即李畜之繼承人）




            孫浩哲（即李畜之繼承人）




            周素珍（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金窓（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瑞華（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瑞興（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美汶（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福來（即李畜之繼承人）




            劉林春鳳（即李畜之繼承人）




            許林春花（即李畜之繼承人）




            陳王金葉（即李畜之繼承人）




            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上一人                        
特別代理人  沛笙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丞輝  
訴訟代理人  黃彩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添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被告ｒ○○等23人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檨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應就被繼承人李檨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為吳莊望辦理繼承登記及遺產管理人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4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潭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應就李達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金山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水波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8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書通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9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63.99平方公尺土地，分割由原告甲Ｂ○、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共同取得，並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5.75平方公尺土地，分割由原告甲Ｂ○、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共同取得，並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應提出及補償被告之金額如附表五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分割共有物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原告以其他共有人全體為被告，當事人始適格。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第1、2項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前段、第2項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下分稱259地號土地、262地號土地，合稱系爭2筆土地），該訴訟標的對於系爭2筆土地之共有人必須合一確定，經查：
　㈠原共有人李添寶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添寶已於原告起訴前之民國82年4月23日死亡，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李添寶之起訴，追加李添寶之繼承人即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人為被告。嗣查得被告紀淑惠並非李添寶之配偶，非為其繼承人，原告於被告紀淑惠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1月28日具狀撤回對紀淑惠之起訴，並追加及變更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添寶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112年12月28日民事補正一等狀、李添寶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㈡原共有人李檨之繼承人部分：
　⒈原共有人李檨於51年1月12日死亡，原告起訴時以附表三編號2所示被告為李檨之繼承人，嗣經調閱李檨全體繼承人戶籍資料後，查得被告丁○○已經訴外人林山中收養，原告於被告丁○○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2月28日具狀撤回對丁○○之起訴。又李檨之繼承人李龍河於起訴前之100年9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除被告甲丙○、辛○○外，尚有甲庚○、甲辛○，原告乃於112年11月29日具狀追加甲庚○、甲辛○為被告，嗣再查得辛○○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稱高少家法院）聲請拋棄繼承，經高少家法院112年1月10日高少家宗家司家111年度司繼字第6427號公告准予備查，是辛○○非李龍河之繼承人，原告於辛○○為言詞辯論前之113年8月7日具狀撤回對辛○○之起訴，有原告112年12月28日民事補正一等狀、112年11月29日民事補正二及準備書二等狀、113年8月7日民事補正狀、李檨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高少家法院112年1月10日高少家宗家司家111年度司繼字第6427號公告在卷可稽，經核均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⒉又李檨之繼承人被告壬○○於起訴後之112年10月24日死亡，其繼承人為為其子女己○○、戊○○、庚○○（下稱己○○等3人），原告於112年11月29日具狀聲明由己○○等3人承受訴訟，嗣經查得己○○等3人及己○○之子女即訴外人李文彬、李文豪已向本院聲請拋棄繼承，經本院113年1月2日南院揚家秀112年度司繼字第4617號公告准予備查在案，惟尚有戊○○之子女甲○○、乙○○未聲請拋棄繼承，原告遂於113年2月23日具狀撤回對己○○等3人之起訴，並以113年3月27日具狀聲明由甲○○、乙○○承受訴訟，有原告112年11月29日民事承受訴訟狀、113年2月23日民事補正狀、113年3月27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壬○○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司繼字第4617號聲請卷宗核閱無訛，是壬○○部分之訴訟自應由被告甲○○、乙○○承受續行。
　⒊再李檨之長女吳李茅於5年3月15日死亡，其繼承人除ｃ○○、ａ○○外，尚有ｂ○○、吳莊望，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具狀追加ｂ○○為被告，另吳莊望於96年7月22日死亡，而吳莊望之繼承人有無不明，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選任林瑞成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原告於113年6月28日具狀追加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為被告，並於113年8月7日具狀變更聲明為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被告ｒ○○等23人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檨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繼承登記；被告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應就李檨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有原告112年12月7日民事補正四及聲請調查證據狀、112年12月15日準備書二狀、113年6月28日民事準備書三狀、113年8月7日民事補正狀、吳李茅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㈢李潭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潭已於原告起訴前之60年9月10日死亡，原告起訴時以附表三編號3所示被告為李潭之繼承人，惟李潭之繼承人長男李源於48年8月13日死亡，由其子女甲戊○、李俊強代位繼承，而李俊強於99年4月5日死亡，繼承人為其配偶丙○○、子女癸○○、甲壬○，然丙○○、癸○○均已向高少家法院聲請拋棄繼承，經高少家法院以99年度司繼字第1320號准予備查在案，原告於丙○○、癸○○為言詞辯論前之113年4月25日具狀撤回對丙○○、癸○○之起訴，並變更聲明為附表二編號4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潭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3年4月25日民事撤回部分起訴狀、高少家法院112年3月14日高少家宗家司雄99司繼第1320號函、李潭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㈣李金山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金山已於原告起訴前之32年12月1日死亡，原告乃於112年9月19日具狀撤回對李金山之起訴，追加其繼承人即附表三編號1、5、6之人為被告，嗣再查得李金山之繼承人尚有宙○○○、ｌ○○、Ｐ○○、Ｑ○○、ｍ○○、甲Ｃ、ｅ○○、Ｗ○○、ｇ○○、Ｅ○○、Ｆ○○、Ｃ○○、亥○○○、ｄ○○、Ｙ○○、甲丑○、ｐ○○（下稱宙○○○等17人），且紀淑惠並非李金山之繼承人，原告於紀淑惠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2月15日具狀撤回對紀淑惠之起訴，追加宙○○○等17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6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金山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9月19日民事準備書一狀、112年12月15日民事補正五狀、112年12月15日準備書二狀、李金山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㈤李水波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水波已於起訴前之78年12月30日死亡，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李水波之起訴，追加李水波之繼承人即如附表三編號5之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7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水波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李水波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㈥李書通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書通已於起訴前之91年5月12日死亡，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被告李書通之起訴，追加李書通之繼承人即如附表三編號6之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8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書通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李書通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亦應予准許。
　㈦李畜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畜已於起訴前之45年1月9日死亡，原告起訴時以附表三編號7所示被告為李畜之繼承人，並聲明請求附表三編號7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嗣經調閱李畜全體繼承人之戶籍資料後，查得其繼承人尚有甲子○、甲癸○、甲寅○、甲卯○、甲辰○，原告遂於112年12月4日具狀追加渠等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附表二編號9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12月4日民事補正三狀、112年12月4日民事追加被告等狀、李畜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二、本件除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新穎公司）曾於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有到場辯論外，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或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均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均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兩造間就系爭2筆土地均無不分割之約定，而依系爭2筆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兩造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5項之規定，訴請分割系爭2筆土地。又系爭2筆土地面積僅分別為163.99、15.75平方公尺，然共有人眾多，如以原物分割，將使各共有人分得面積過小，難以利用，有礙土地經濟上利用價值，而考量被告新穎公司係與系爭土地相鄰之同段260、26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故將系爭2筆土地均分歸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取得，並均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較能兼顧土地完整性，並充分發揮土地經濟效用。又上開分割方案因除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分配取得土地外，其餘被告均未受土地分配，且係由被告新穎公司分得其餘被告應有部分，故由被告新穎公司就259地號土地、262地號土地分別以最近交易市價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361.4元、16,815元，計算補償金給被告等語。並聲明：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至12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新穎公司陳稱：同意與原告維持共有，同意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為為原告與被告新穎公司、原共有人李添寶、李檨、李潭、李達、李金山、李水波、李書通、李畜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共有人李添寶、李檨、李潭、李金山、李水波、李書通、李畜均已死亡，繼承人分別如附表二編號2、3、4、6、7、8、9等人，均尚未就其等被繼承人所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另被告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王耀星律師經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2171號民事裁定選任為李達之遺產管理人）亦尚未就李檨、李達之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2筆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各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各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繼承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乃直接對共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而於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經查，系爭2筆土地之共有人李添寶、李檨、李潭、李達、李金山、李水波、李書通、李畜之死亡時間及繼承情形，詳如上述，而其等之繼承人均尚未辦理繼承登記，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是原告分別請求其等之繼承人應就其等所遺之系爭2筆土地如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各自辦理繼承登記，自均屬有據，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2、4、6、7、8、9項所示。
　㈢又遺產管理人就其所管理之土地申請遺產管理人登記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提出親屬會議選定或經法院選任之證明文件，為土地登記規則第122條所明定。經查：
　⒈登記共有人李達死亡後無繼承人，業經本院選任王耀星律師為李達之遺產管理人，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2171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為憑，自堪認定。
　⒉又原共有人李檨之繼承人吳莊望於繼承取得公同共有權後之96年7月22日死亡，但其繼承人有無不明，已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選任林瑞成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亦有本院113年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在卷可憑。
　⒊是原告聲明上開遺產管理人應辦理繼承登記及遺產管理人登記，亦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第5項所示。
　㈣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系爭2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兩造就系爭2筆土地並未有不分割之約定，而原告起訴前無法與全部共有人達成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為憑，且原告起訴前無法與全部共有人達成協議，經本院通知全體共有人開庭多次，大部分被告均未到庭，就分割方法亦仍無法達成一致之協議，則原告請求分割系爭2筆土地，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又259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用地，屬道路用地，地形略呈長方形，目前鋪設柏油作為道路使用；262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用地，屬第三種住宅區，地形呈狹長狀，相鄰之同段254、363地號土地為道路，同段254地號土地北側有排水溝，262地號土地則為排水溝北側之空地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地政事務所人員及原告至現場履勘查明，有本院113年2月26日勘驗筆錄、現場照片、空照圖及地籍圖騰本在卷可佐，自屬事實。另與系爭2筆土地相鄰之同段260、261地號土地，被告新穎公司為共有人，亦有原告提出之260、261地號土地買賣契約書在卷可憑。本院審酌系爭2筆土地地形均屬狹長，面積分別僅163.99、15.75平方公尺，且共有人數眾多，若原物分割予各共有人，每人分得土地面積將過小形同畸零地，難以利用，而原告所提出之分割方法係將系爭2筆土地均分歸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共同取得，並均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其餘未分配土地之被告則由被告新穎公司以價金補償，該分割方法使土地所有權較單純化，便於土地將來之使用及利用，且有利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與其等原有土地之合併利用，發揮土地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該分割方案已經被告新穎公司到庭表示同意，其餘被告亦均未提出其他反對意見，可見上開分割方案亦符合其意願，是本院斟酌上情，兼衡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意願、利害關係、分割後土地經濟效用等各項因素，認原告所主張上開分割方法，應屬公平合理，爰判決如主文第10、11項所示。　
　⒊再上開分割方法，因如附表二所示編號2至9所示被告並未受實物分配，而原告維持應有部分1000分之1，惟被告新穎公司就259地號土地多增加分配131.19平方公尺土地，就262地號土地多增加分配12.6平方公尺土地之情形，自應由被告新穎公司以金錢補償其餘全體被告。而有關補償標準，原告主張分別以259地號土地、262地號土地最近交易市價即每平方公尺361.4元、16,815元為計算，爰考量原告係於112年4月以2萬元購買原共有人梁喬安就25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40分之4、同段26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分之1，以218萬元購買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40分之4、同段261地號土地，有原告提出之買賣契約書在卷可考，換算市價259地號土地為每平方公尺361.4元、262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16,815元，而原告上開計算方式已經到庭之被告新穎公司表示同意，且上開補償標準前經送達其餘被告，亦未據被告提出反對意見，是以上開金額計算補償金額，應屬可採，依此標準據以計算，被告新穎公司應補償各被告之金額如附表五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
　㈤又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關於抵押權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已足。經查，系爭2筆土地均於112年6月20日由被告新穎公司為債務人，均設定2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債權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有系爭2筆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是其就系爭2筆土地為有利害關係，經本院為告知訴訟後，受告知訴訟人並未聲請參加訴訟，核屬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之情形，揆諸上揭規定，受告知訴訟人對於系爭土地之上開抵押權，應移存於被告新穎公司分得部分，附此敘明。　
四、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雖准依原告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土地，然分割方法係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為可採，兩造均同受其利，若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爰依前揭規定，就訴訟費用命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負擔訴訟費用之比例負擔，始為公平合理，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附表一：
		編號

		    土                地   

		  面      積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163.99平方公尺



		 2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15.75平方公尺







附表二：
		編號

		 姓    名

		附表一編號1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A）

		附表一編號2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B）

		應負擔訴訟費用之比例

		備註



		 1

		原告甲Ｂ○

		1000分之1

		1000分之1

		1000分之1

		




		 2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添寶



		 3

		被告ｒ○○、ｑ○○、甲甲○、酉○○○、甲庚○、甲辛○、甲丙○、ｓ○○、寅○○○、Ｚ○○、子○○○、Ｘ○○、甲○○、乙○○、ｃ○○、ｂ○○、ａ○○、甲己○、地○○○、Ｓ○○、Ｒ○○、ｊ○○、戌○○○（簡稱ｒ○○等23人）、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檨



		 4

		被告甲戊○、甲壬○、宇○○○、ｙ○○、ｘ○○、ｋ○○、甲宙○、甲玄○、甲黃○、甲Ａ○、Ｌ○○、Ｋ○○、Ｍ○○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潭



		 5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達



		 6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Ｕ○○、Ｔ○○、天○○○、ｔ○○、ｚ○○、ｎ○○、ｏ○○、申○○○、ｗ○○、宙○○○、ｌ○○、Ｐ○○、Ｑ○○、ｍ○○、甲Ｃ、ｅ○○、Ｗ○○、ｇ○○、Ｅ○○、Ｆ○○、Ｃ○○、亥○○○、ｄ○○、Ｙ○○、甲丑○、ｐ○○

		40分之5



		40分之5



		40分之5



		原共有人李金山



		 7

		被告Ｕ○○、Ｔ○○、天○○○、ｔ○○、ｚ○○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水波



		 8

		被告ｎ○○、ｏ○○、申○○○、ｗ○○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書通



		 9

		被告辰○○○、ｆ○○、Ｂ○○、Ｄ○○、Ａ○○、甲未○、甲申○、巳○○○、甲子○、甲癸○、甲寅○、甲乙○、ｉ○○、玄○○○、Ｉ○○、Ｊ○○、Ｇ○○、Ｏ○○、Ｎ○○、ｈ○○、Ｈ○○、甲戌○、甲卯○、甲辰○、甲亥○、甲巳○、甲天○、甲地○、甲午○、甲宇○、卯○○○、午○○○、未○○○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畜



		10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1000分之199

		1000分之199

		1000分之199



		








附表三：
		編號

		原告起訴時主張之李檨、李潭、李畜之繼承人，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追加之李添寶、李水波、李書通之繼承人，及112年9月19日民事準備書一狀追加之李金山之繼承人

		




		1

		李添寶之繼承人

		紀淑惠、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



		2

		李檨之繼承人

		被告ｒ○○、ｑ○○、甲甲○、丁○○、酉○○○、甲丙○、辛○○、ｓ○○、寅○○○、Ｚ○○、子○○○、Ｘ○○、甲己○、地○○○、Ｓ○○、Ｒ○○、ｊ○○、壬○○、ｃ○○、ａ○○、戌○○○



		3

		李潭之繼承人

		甲戊○、丙○○、癸○○、甲壬○、宇○○○、ｙ○○、ｘ○○、ｋ○○、甲宙○、甲玄○、甲黃○、甲Ａ○、Ｌ○○、Ｋ○○、Ｍ○○



		4

		李金山之繼承人

		紀淑惠、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Ｕ○○、Ｔ○○、天○○○、ｔ○○、ｚ○○、ｎ○○、ｏ○○、申○○○、ｗ○○



		 5  

		李水波之繼承人

		Ｕ○○、Ｔ○○、天○○○、ｔ○○、ｚ○○



		6

		李書通之繼承人

		ｎ○○、ｏ○○、申○○○、ｗ○○



		7

		李畜之繼承人

		辰○○○、ｆ○○、Ｂ○○、Ｄ○○、Ａ○○、甲未○、甲申○、巳○○○、甲乙○、ｉ○○、玄○○○、Ｉ○○、Ｊ○○、Ｇ○○、Ｏ○○、Ｎ○○、ｈ○○、Ｈ○○、甲亥○、甲戌○、甲巳○、甲地○、甲天○、甲午○、甲宇○、卯○○○、午○○○、未○○○







附表四：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原告甲Ｂ○

		1000分之1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1000分之999







附表五：
		編號

		應提供補償人

		應受補償人

		應受補償金額
（新臺幣：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2

		


		被告ｒ○○、ｑ○○、甲甲○、酉○○○、甲庚○、甲辛○、甲丙○、ｓ○○、寅○○○、Ｚ○○、子○○○、Ｘ○○、甲○○、乙○○、ｃ○○、ｂ○○、ａ○○、甲己○、地○○○、Ｓ○○、Ｒ○○、ｊ○○、戌○○○、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2,963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13,242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16,815元）



		3

		


		被告甲戊○、甲壬○、宇○○○、ｙ○○、ｘ○○、ｋ○○、甲宙○、甲玄○、甲黃○、甲Ａ○、Ｌ○○、Ｋ○○、Ｍ○○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5,927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26,484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16,815元）



		4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2,963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13,242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16,815元）



		5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Ｕ○○、Ｔ○○、天○○○、ｔ○○、ｚ○○、ｎ○○、ｏ○○、申○○○、ｗ○○、宙○○○、ｌ○○、Ｐ○○、Ｑ○○、ｍ○○、甲Ｃ、ｅ○○、Ｗ○○、ｇ○○、Ｅ○○、Ｆ○○、Ｃ○○、亥○○○、ｄ○○、Ｙ○○、甲丑○、ｐ○○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6

		


		被告Ｕ○○、Ｔ○○、天○○○、ｔ○○、ｚ○○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7

		


		被告ｎ○○、ｏ○○、申○○○、ｗ○○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8

		


		被告辰○○○、ｆ○○、Ｂ○○、Ｄ○○、Ａ○○、甲未○、甲申○、巳○○○、甲子○、甲癸○、甲寅○、甲乙○、ｉ○○、玄○○○、Ｉ○○、Ｊ○○、Ｇ○○、Ｏ○○、Ｎ○○、ｈ○○、Ｈ○○、甲戌○、甲卯○、甲辰○、甲亥○、甲巳○、甲天○、甲地○、甲午○、甲宇○、卯○○○、午○○○、未○○○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5,927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26,484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16,815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營簡字第475號

原      告  蔡建彬  

訴訟代理人  黃瓈瑩律師

被      告  李文禮（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采錄（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王李蟬（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惠珍（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葉李惠美（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紀桂玉（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惠娟（即李添寶、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頴敏（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穎川（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淑貞（即李檨之繼承人）





            侯李寶鳳（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則汶（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則欣（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淑鈴（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龍福（即李檨之繼承人）





            寧李秀美（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佩蓉（即李檨之繼承人）





            賴李春連（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秀蘭（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文慶（即李檨之繼承人、李奇昌之承受訴訟人）





            李珮婷（即李檨之繼承人、李奇昌之承受訴訟人）





            吳政憲（即李檨之繼承人）    





            吳明峻（即李檨之繼承人）





            吳秀娟（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信男（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黃麗雲（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大偉（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大明（即李檨之繼承人）





            李瑞麟（即李檨之繼承人）









            林李金枝（即李檨之繼承人）





            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即李檨之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



            李俊男（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姿妤（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楊令會（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華新（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華民（即李潭之繼承人）





            李麗卿（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郁芬（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振荃（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清川（即李潭之繼承人）





            黃清文（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璽雄（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璽傑（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瓊華（即李潭之繼承人）





            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



            呂謝芙蓉（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榮杰（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麗妃（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麗捐（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翠蘭（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舜（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江河（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秀葉（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卉茗（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品約（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品涵（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王松根（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夏呂百合（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呂月綢（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見生（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家慧（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曉雯（即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文賜（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文偉（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許秀華（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曜成（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彗禎（即李水波、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維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德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陳李惠珣（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李惠琪（即李書通、李金山之繼承人）





            潘王麗珠（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文沂（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來興（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俊景（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來順（即李畜之繼承人）





            洪瀛祿（即李畜之繼承人）







            洪瀛壽（即李畜之繼承人）





            蔡王秋雲（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柏鋒（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柏德（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淑華（即李畜之繼承人）







            李悅韶（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有淳（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吳雪花（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維良（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維新（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柏森（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寶秀（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麗燕（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正雄（即李畜之繼承人）





            王秋美（即李畜之繼承人）





            周金指（即李畜之繼承人）







            孫浩剛（即李畜之繼承人）





            孫浩哲（即李畜之繼承人）





            周素珍（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金窓（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瑞華（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瑞興（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美汶（即李畜之繼承人）





            林福來（即李畜之繼承人）





            劉林春鳳（即李畜之繼承人）





            許林春花（即李畜之繼承人）





            陳王金葉（即李畜之繼承人）





            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上一人                        

特別代理人  沛笙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丞輝  

訴訟代理人  黃彩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添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被告ｒ○○等23人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檨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應就被繼承人李檨所遺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為吳莊望辦理繼承登記及遺產管理人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4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潭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應就李達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金山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7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水波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8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書通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如附表二編號9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63.99平方公尺土地，分割由原告甲Ｂ○、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共同取得，並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兩造共有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5.75平方公尺土地，分割由原告甲Ｂ○、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共同取得，並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應提出及補償被告之金額如附表五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負擔之訴訟費用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分割共有物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原告以其他共有人全體為被告，當事人始適格。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第1、2項及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前段、第2項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262地號土地（下分稱259地號土地、262地號土地，合稱系爭2筆土地），該訴訟標的對於系爭2筆土地之共有人必須合一確定，經查：

　㈠原共有人李添寶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添寶已於原告起訴前之民國82年4月23日死亡，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李添寶之起訴，追加李添寶之繼承人即如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人為被告。嗣查得被告紀淑惠並非李添寶之配偶，非為其繼承人，原告於被告紀淑惠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1月28日具狀撤回對紀淑惠之起訴，並追加及變更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添寶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112年12月28日民事補正一等狀、李添寶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㈡原共有人李檨之繼承人部分：

　⒈原共有人李檨於51年1月12日死亡，原告起訴時以附表三編號2所示被告為李檨之繼承人，嗣經調閱李檨全體繼承人戶籍資料後，查得被告丁○○已經訴外人林山中收養，原告於被告丁○○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2月28日具狀撤回對丁○○之起訴。又李檨之繼承人李龍河於起訴前之100年9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除被告甲丙○、辛○○外，尚有甲庚○、甲辛○，原告乃於112年11月29日具狀追加甲庚○、甲辛○為被告，嗣再查得辛○○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稱高少家法院）聲請拋棄繼承，經高少家法院112年1月10日高少家宗家司家111年度司繼字第6427號公告准予備查，是辛○○非李龍河之繼承人，原告於辛○○為言詞辯論前之113年8月7日具狀撤回對辛○○之起訴，有原告112年12月28日民事補正一等狀、112年11月29日民事補正二及準備書二等狀、113年8月7日民事補正狀、李檨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高少家法院112年1月10日高少家宗家司家111年度司繼字第6427號公告在卷可稽，經核均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⒉又李檨之繼承人被告壬○○於起訴後之112年10月24日死亡，其繼承人為為其子女己○○、戊○○、庚○○（下稱己○○等3人），原告於112年11月29日具狀聲明由己○○等3人承受訴訟，嗣經查得己○○等3人及己○○之子女即訴外人李文彬、李文豪已向本院聲請拋棄繼承，經本院113年1月2日南院揚家秀112年度司繼字第4617號公告准予備查在案，惟尚有戊○○之子女甲○○、乙○○未聲請拋棄繼承，原告遂於113年2月23日具狀撤回對己○○等3人之起訴，並以113年3月27日具狀聲明由甲○○、乙○○承受訴訟，有原告112年11月29日民事承受訴訟狀、113年2月23日民事補正狀、113年3月27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壬○○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司繼字第4617號聲請卷宗核閱無訛，是壬○○部分之訴訟自應由被告甲○○、乙○○承受續行。

　⒊再李檨之長女吳李茅於5年3月15日死亡，其繼承人除ｃ○○、ａ○○外，尚有ｂ○○、吳莊望，原告於112年12月15日具狀追加ｂ○○為被告，另吳莊望於96年7月22日死亡，而吳莊望之繼承人有無不明，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選任林瑞成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原告於113年6月28日具狀追加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為被告，並於113年8月7日具狀變更聲明為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被告ｒ○○等23人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檨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繼承登記；被告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應就李檨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2，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有原告112年12月7日民事補正四及聲請調查證據狀、112年12月15日準備書二狀、113年6月28日民事準備書三狀、113年8月7日民事補正狀、吳李茅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㈢李潭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潭已於原告起訴前之60年9月10日死亡，原告起訴時以附表三編號3所示被告為李潭之繼承人，惟李潭之繼承人長男李源於48年8月13日死亡，由其子女甲戊○、李俊強代位繼承，而李俊強於99年4月5日死亡，繼承人為其配偶丙○○、子女癸○○、甲壬○，然丙○○、癸○○均已向高少家法院聲請拋棄繼承，經高少家法院以99年度司繼字第1320號准予備查在案，原告於丙○○、癸○○為言詞辯論前之113年4月25日具狀撤回對丙○○、癸○○之起訴，並變更聲明為附表二編號4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潭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3年4月25日民事撤回部分起訴狀、高少家法院112年3月14日高少家宗家司雄99司繼第1320號函、李潭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㈣李金山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金山已於原告起訴前之32年12月1日死亡，原告乃於112年9月19日具狀撤回對李金山之起訴，追加其繼承人即附表三編號1、5、6之人為被告，嗣再查得李金山之繼承人尚有宙○○○、ｌ○○、Ｐ○○、Ｑ○○、ｍ○○、甲Ｃ、ｅ○○、Ｗ○○、ｇ○○、Ｅ○○、Ｆ○○、Ｃ○○、亥○○○、ｄ○○、Ｙ○○、甲丑○、ｐ○○（下稱宙○○○等17人），且紀淑惠並非李金山之繼承人，原告於紀淑惠為言詞辯論前之112年12月15日具狀撤回對紀淑惠之起訴，追加宙○○○等17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6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金山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9月19日民事準備書一狀、112年12月15日民事補正五狀、112年12月15日準備書二狀、李金山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㈤李水波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水波已於起訴前之78年12月30日死亡，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李水波之起訴，追加李水波之繼承人即如附表三編號5之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7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水波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李水波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㈥李書通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書通已於起訴前之91年5月12日死亡，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具狀撤回對被告李書通之起訴，追加李書通之繼承人即如附表三編號6之人為被告，並追加聲明請求附表二編號8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書通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李書通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經核並無不合，亦應予准許。

　㈦李畜之繼承人部分：

　　原共有人李畜已於起訴前之45年1月9日死亡，原告起訴時以附表三編號7所示被告為李畜之繼承人，並聲明請求附表三編號7所示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嗣經調閱李畜全體繼承人之戶籍資料後，查得其繼承人尚有甲子○、甲癸○、甲寅○、甲卯○、甲辰○，原告遂於112年12月4日具狀追加渠等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附表二編號9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畜所有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各40分之4，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112年12月4日民事補正三狀、112年12月4日民事追加被告等狀、李畜之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在卷可稽，核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二、本件除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新穎公司）曾於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有到場辯論外，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或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均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均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兩造間就系爭2筆土地均無不分割之約定，而依系爭2筆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惟兩造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第824條第5項之規定，訴請分割系爭2筆土地。又系爭2筆土地面積僅分別為163.99、15.75平方公尺，然共有人眾多，如以原物分割，將使各共有人分得面積過小，難以利用，有礙土地經濟上利用價值，而考量被告新穎公司係與系爭土地相鄰之同段260、26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故將系爭2筆土地均分歸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取得，並均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較能兼顧土地完整性，並充分發揮土地經濟效用。又上開分割方案因除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分配取得土地外，其餘被告均未受土地分配，且係由被告新穎公司分得其餘被告應有部分，故由被告新穎公司就259地號土地、262地號土地分別以最近交易市價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361.4元、16,815元，計算補償金給被告等語。並聲明：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至12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新穎公司陳稱：同意與原告維持共有，同意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原告主張系爭2筆土地為為原告與被告新穎公司、原共有人李添寶、李檨、李潭、李達、李金山、李水波、李書通、李畜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共有人李添寶、李檨、李潭、李金山、李水波、李書通、李畜均已死亡，繼承人分別如附表二編號2、3、4、6、7、8、9等人，均尚未就其等被繼承人所遺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另被告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王耀星律師經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2171號民事裁定選任為李達之遺產管理人）亦尚未就李檨、李達之系爭2筆土地應有部分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2筆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各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各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繼承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乃直接對共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而於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經查，系爭2筆土地之共有人李添寶、李檨、李潭、李達、李金山、李水波、李書通、李畜之死亡時間及繼承情形，詳如上述，而其等之繼承人均尚未辦理繼承登記，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是原告分別請求其等之繼承人應就其等所遺之系爭2筆土地如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各自辦理繼承登記，自均屬有據，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2、4、6、7、8、9項所示。

　㈢又遺產管理人就其所管理之土地申請遺產管理人登記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提出親屬會議選定或經法院選任之證明文件，為土地登記規則第122條所明定。經查：

　⒈登記共有人李達死亡後無繼承人，業經本院選任王耀星律師為李達之遺產管理人，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2171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為憑，自堪認定。

　⒉又原共有人李檨之繼承人吳莊望於繼承取得公同共有權後之96年7月22日死亡，但其繼承人有無不明，已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選任林瑞成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亦有本院113年司繼字第258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在卷可憑。

　⒊是原告聲明上開遺產管理人應辦理繼承登記及遺產管理人登記，亦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第5項所示。

　㈣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系爭2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兩造就系爭2筆土地並未有不分割之約定，而原告起訴前無法與全部共有人達成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為憑，且原告起訴前無法與全部共有人達成協議，經本院通知全體共有人開庭多次，大部分被告均未到庭，就分割方法亦仍無法達成一致之協議，則原告請求分割系爭2筆土地，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又259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用地，屬道路用地，地形略呈長方形，目前鋪設柏油作為道路使用；262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用地，屬第三種住宅區，地形呈狹長狀，相鄰之同段254、363地號土地為道路，同段254地號土地北側有排水溝，262地號土地則為排水溝北側之空地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地政事務所人員及原告至現場履勘查明，有本院113年2月26日勘驗筆錄、現場照片、空照圖及地籍圖騰本在卷可佐，自屬事實。另與系爭2筆土地相鄰之同段260、261地號土地，被告新穎公司為共有人，亦有原告提出之260、261地號土地買賣契約書在卷可憑。本院審酌系爭2筆土地地形均屬狹長，面積分別僅163.99、15.75平方公尺，且共有人數眾多，若原物分割予各共有人，每人分得土地面積將過小形同畸零地，難以利用，而原告所提出之分割方法係將系爭2筆土地均分歸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共同取得，並均按附表四所示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其餘未分配土地之被告則由被告新穎公司以價金補償，該分割方法使土地所有權較單純化，便於土地將來之使用及利用，且有利原告及被告新穎公司與其等原有土地之合併利用，發揮土地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該分割方案已經被告新穎公司到庭表示同意，其餘被告亦均未提出其他反對意見，可見上開分割方案亦符合其意願，是本院斟酌上情，兼衡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意願、利害關係、分割後土地經濟效用等各項因素，認原告所主張上開分割方法，應屬公平合理，爰判決如主文第10、11項所示。　

　⒊再上開分割方法，因如附表二所示編號2至9所示被告並未受實物分配，而原告維持應有部分1000分之1，惟被告新穎公司就259地號土地多增加分配131.19平方公尺土地，就262地號土地多增加分配12.6平方公尺土地之情形，自應由被告新穎公司以金錢補償其餘全體被告。而有關補償標準，原告主張分別以259地號土地、262地號土地最近交易市價即每平方公尺361.4元、16,815元為計算，爰考量原告係於112年4月以2萬元購買原共有人梁喬安就25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40分之4、同段26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分之1，以218萬元購買262地號土地應有部分40分之4、同段261地號土地，有原告提出之買賣契約書在卷可考，換算市價259地號土地為每平方公尺361.4元、262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16,815元，而原告上開計算方式已經到庭之被告新穎公司表示同意，且上開補償標準前經送達其餘被告，亦未據被告提出反對意見，是以上開金額計算補償金額，應屬可採，依此標準據以計算，被告新穎公司應補償各被告之金額如附表五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

　㈤又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關於抵押權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已足。經查，系爭2筆土地均於112年6月20日由被告新穎公司為債務人，均設定24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債權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有系爭2筆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是其就系爭2筆土地為有利害關係，經本院為告知訴訟後，受告知訴訟人並未聲請參加訴訟，核屬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之情形，揆諸上揭規定，受告知訴訟人對於系爭土地之上開抵押權，應移存於被告新穎公司分得部分，附此敘明。　

四、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雖准依原告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土地，然分割方法係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認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為可採，兩造均同受其利，若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爰依前揭規定，就訴訟費用命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負擔訴訟費用之比例負擔，始為公平合理，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童來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附表一：

編號     土                地      面      積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163.99平方公尺  2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 15.75平方公尺 

附表二：

編號  姓    名 附表一編號1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A） 附表一編號2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B） 應負擔訴訟費用之比例 備註  1 原告甲Ｂ○ 1000分之1 1000分之1 1000分之1   2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添寶  3 被告ｒ○○、ｑ○○、甲甲○、酉○○○、甲庚○、甲辛○、甲丙○、ｓ○○、寅○○○、Ｚ○○、子○○○、Ｘ○○、甲○○、乙○○、ｃ○○、ｂ○○、ａ○○、甲己○、地○○○、Ｓ○○、Ｒ○○、ｊ○○、戌○○○（簡稱ｒ○○等23人）、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檨  4 被告甲戊○、甲壬○、宇○○○、ｙ○○、ｘ○○、ｋ○○、甲宙○、甲玄○、甲黃○、甲Ａ○、Ｌ○○、Ｋ○○、Ｍ○○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潭  5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公同共有）  40分之2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達  6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Ｕ○○、Ｔ○○、天○○○、ｔ○○、ｚ○○、ｎ○○、ｏ○○、申○○○、ｗ○○、宙○○○、ｌ○○、Ｐ○○、Ｑ○○、ｍ○○、甲Ｃ、ｅ○○、Ｗ○○、ｇ○○、Ｅ○○、Ｆ○○、Ｃ○○、亥○○○、ｄ○○、Ｙ○○、甲丑○、ｐ○○ 40分之5  40分之5  40分之5  原共有人李金山  7 被告Ｕ○○、Ｔ○○、天○○○、ｔ○○、ｚ○○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水波  8 被告ｎ○○、ｏ○○、申○○○、ｗ○○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公同共有）  40分之5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書通  9 被告辰○○○、ｆ○○、Ｂ○○、Ｄ○○、Ａ○○、甲未○、甲申○、巳○○○、甲子○、甲癸○、甲寅○、甲乙○、ｉ○○、玄○○○、Ｉ○○、Ｊ○○、Ｇ○○、Ｏ○○、Ｎ○○、ｈ○○、Ｈ○○、甲戌○、甲卯○、甲辰○、甲亥○、甲巳○、甲天○、甲地○、甲午○、甲宇○、卯○○○、午○○○、未○○○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公同共有）  40分之4 （連帶負擔）  原共有人李畜 10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1000分之199 1000分之199 1000分之199   

附表三：

編號 原告起訴時主張之李檨、李潭、李畜之繼承人，及112年7月31日民事追加被告及告知訴訟等狀追加之李添寶、李水波、李書通之繼承人，及112年9月19日民事準備書一狀追加之李金山之繼承人  1 李添寶之繼承人 紀淑惠、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 2 李檨之繼承人 被告ｒ○○、ｑ○○、甲甲○、丁○○、酉○○○、甲丙○、辛○○、ｓ○○、寅○○○、Ｚ○○、子○○○、Ｘ○○、甲己○、地○○○、Ｓ○○、Ｒ○○、ｊ○○、壬○○、ｃ○○、ａ○○、戌○○○ 3 李潭之繼承人 甲戊○、丙○○、癸○○、甲壬○、宇○○○、ｙ○○、ｘ○○、ｋ○○、甲宙○、甲玄○、甲黃○、甲Ａ○、Ｌ○○、Ｋ○○、Ｍ○○ 4 李金山之繼承人 紀淑惠、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Ｕ○○、Ｔ○○、天○○○、ｔ○○、ｚ○○、ｎ○○、ｏ○○、申○○○、ｗ○○  5   李水波之繼承人 Ｕ○○、Ｔ○○、天○○○、ｔ○○、ｚ○○ 6 李書通之繼承人 ｎ○○、ｏ○○、申○○○、ｗ○○ 7 李畜之繼承人 辰○○○、ｆ○○、Ｂ○○、Ｄ○○、Ａ○○、甲未○、甲申○、巳○○○、甲乙○、ｉ○○、玄○○○、Ｉ○○、Ｊ○○、Ｇ○○、Ｏ○○、Ｎ○○、ｈ○○、Ｈ○○、甲亥○、甲戌○、甲巳○、甲地○、甲天○、甲午○、甲宇○、卯○○○、午○○○、未○○○ 

附表四：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原告甲Ｂ○ 1000分之1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1000分之999 

附表五：

編號 應提供補償人 應受補償人 應受補償金額 （新臺幣：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 被告新穎建設有限公司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2  被告ｒ○○、ｑ○○、甲甲○、酉○○○、甲庚○、甲辛○、甲丙○、ｓ○○、寅○○○、Ｚ○○、子○○○、Ｘ○○、甲○○、乙○○、ｃ○○、ｂ○○、ａ○○、甲己○、地○○○、Ｓ○○、Ｒ○○、ｊ○○、戌○○○、林瑞成律師即吳莊望之遺產管理人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2,963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13,242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16,815元） 3  被告甲戊○、甲壬○、宇○○○、ｙ○○、ｘ○○、ｋ○○、甲宙○、甲玄○、甲黃○、甲Ａ○、Ｌ○○、Ｋ○○、Ｍ○○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5,927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26,484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16,815元） 4  被告王耀星律師即李達之遺產管理人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2,963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13,242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2×16,815元） 5  被告Ｖ○○、甲丁○、黃○○、ｕ○○、丑○○○、甲酉○、ｖ○○、Ｕ○○、Ｔ○○、天○○○、ｔ○○、ｚ○○、ｎ○○、ｏ○○、申○○○、ｗ○○、宙○○○、ｌ○○、Ｐ○○、Ｑ○○、ｍ○○、甲Ｃ、ｅ○○、Ｗ○○、ｇ○○、Ｅ○○、Ｆ○○、Ｃ○○、亥○○○、ｄ○○、Ｙ○○、甲丑○、ｐ○○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6  被告Ｕ○○、Ｔ○○、天○○○、ｔ○○、ｚ○○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7  被告ｎ○○、ｏ○○、申○○○、ｗ○○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7,408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33,105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5×16,815元） 8  被告辰○○○、ｆ○○、Ｂ○○、Ｄ○○、Ａ○○、甲未○、甲申○、巳○○○、甲子○、甲癸○、甲寅○、甲乙○、ｉ○○、玄○○○、Ｉ○○、Ｊ○○、Ｇ○○、Ｏ○○、Ｎ○○、ｈ○○、Ｈ○○、甲戌○、甲卯○、甲辰○、甲亥○、甲巳○、甲天○、甲地○、甲午○、甲宇○、卯○○○、午○○○、未○○○ （公同共有） 附表一編號1所示土地：5,927元 （計算式：面積163.99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361.4元）    附表一編號2所示土地：26,484元 （計算式：面積15.75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0分之4×16,815元） 



　　



